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號

原      告  基隆市立體育場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柏樹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律師

被      告  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柏堯  

訴訟代理人  李春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履約保證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

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39萬6,465元，及其中新臺幣304萬

4,365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暨其中新臺幣35萬2,100元自112年7月26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3萬3,000元為被告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39萬6,465元為被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中央或地方機關，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4

　　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係依基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4

條、基隆市立體育場組織規程設置之獨立組織體，有獨立之

編制及預算、印信（見本院卷㈠第243-249頁），自屬地方

之行政機關，依上開規定，具有當事人能力。

二、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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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依兩造間訂立之工程採購契約

（下稱系爭工程契約）第22條第1項第1款約定（見本院卷㈠

第52頁），已合意就兩造因履約而生爭議者，以機關（按：

即原告，下同）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而原

告公務所所在地為基隆市信義區，故本院有管轄權。

三、本件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志堅，嗣於訴訟中變更為黃柏

堯，有被告提出被告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在

卷可稽，並據黃柏堯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㈠第165

頁、第26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為改善基隆市立綜合田徑場主建築物及周邊設施安全

狀態，於民國109年12月14日採公開招標之最有利標決標方

式辦理「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

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採購案招標作

業（下稱系爭採購案），嗣於109年12月31日辦理系爭採購

案之投標廠商資格審查，審查結果僅有被告1家廠商投標。

其後，系爭採購案於110年1月7日經原告組織之採購評選委

員會評選結果，由被告以新臺幣（下同）4億1,640萬9,233

元得標承攬。

　㈡依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39點、第41點規定，該採購案所定

履約保證金金額為契約金額之10％；倘得標廠商具備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公共工程金質獎之得獎廠商

資格（下稱系爭得獎資格），得減收原應繳額度之50％。因

此依該系爭工程契約金額計算，被告本應繳納之履約保證金

為4,164萬0,923元（計算式：4億1,640萬9,233元×1/10＝4,

164萬0,9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惟被告本不具備系爭得

獎資格，原告所屬人員於辦理得標廠商繳交履約保證金審查

作業之際，卻以被告檢附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

金會出具之優良廠商複評合格函文為由，認定被告具備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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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資格，進而認定被告僅需繳納履約保證金之半數即2,08

2萬0,462元（計算式：4,164萬0,923元×1/2＝2,082萬0,462

元），並由訴外人台中商業銀行復興分行出具履約保證金連

帶保證書（保證金額2,000萬元）及保證金支票82萬0,462

元。被告既不符合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41點所定減收履約

保證金之規定，自需補交2,082萬461元之履約保證金。又被

告承攬之系爭工程於110年2月18日開工，依約原預定於111

年10月10日完工，嗣因被告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經原告

以111年10月20日基體總字第1110200836A號函（下稱系爭11

1年10月20日函）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依約應即沒

入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而原告終止上開契約後，依

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約定將系爭工程另行發包予訴外人慶霖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繼續施作。而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第4

項就本件履約保證金已約定「至本契約經機關自行或洽請其

他廠商完成後，如扣除機關為完成本契約所支付之一切費用

及所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差額給付廠商；…如有不

足者，廠商及其連帶保證人應將該項差額賠償機關」，是系

爭工程契約終止後，原告因另行辦理系爭工程採購案之故，

額外支出7,859萬0,767元，應即由被告以上開履約保證金負

賠償之責。另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約定「本

工程『金屬類（鋼筋、鋼材⋯等）廢棄物回收費用』係售與

廠商作為收入繳庫，不列入標單暨發包契約總價；回收費用

單價參考地區資源回收廠商收購價減除運費，並採固定單價

計算，不因決標金額作比例調整而變動，亦不隨廢鋼收購價

格調整而變動。回收費用擔架7,000元/噸（固定單價），惟

發包後則由廠商依實際數量（過磅重量）乘固定單價以結算

總售價」。而被告承攬系爭工程，因系爭工程所生工程金屬

類（鋼筋、鋼材等）廢棄物材料過磅總數約57.14噸，被告

應繳回39萬9,980元（計算式：每噸回收費用7000元×57.14

＝39萬9,980元）。為此，原告遂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通

知被告，因被告有前揭違約之情事，原告不予發還被告已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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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之履約保證金支票82萬0,462元，且將函請台中商業銀行

復興分行限期撥付連帶保證金2,000萬元，並催告被告應於

文到次日起10日內補足上開欠收50％之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

2,082萬461元，而被告已於111年10月21日收受系爭111年10

月20日函，自應遵期如數補繳。又原告以112年7月20日基體

總字第1120101570號函（下稱系爭112年7月20日函）請被告

於112年7月25日前依限繳回上開回收費用，然被告迄今僅繳

納4萬7,880元，尚欠35萬2,100元（下稱系爭回收費用）。

原告復以112年8月7日基體總字第1120000398號函（下稱系

爭112年8月7日函）催告被告應於112年8月11日前如數繳

回。然而，被告經原告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112年8月7

日函催告繳納上開款項後，迄未置理。茲因原告請求被告補

繳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部分，金額為2,082萬0,461元，遲延

利息係自111年12月1日起算；另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

回收費用部分，金額為35萬2100元，遲延利息係自112年8月

12日起算。是以經加總上開2項請求，再減去原告於終止系

爭工程契約後應給付被告之系爭工程結算款1,777萬6,096

元，被告尚應給付原告339萬6,465元（計算式：2,082萬0,4

61元＋35萬2,100元－1,777萬6,096元＝339萬6,465元），

爰請求自111年12月1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㈢為此，爰依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39點、民法第179條，請

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訴請被告給付系爭工程履約保

證金；另依上開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之約

定，訴請被告給付系爭回收費用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

付原告339萬6,465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於110年1月7日得標後，原告於110年1月20日就系爭工

程召開之開工協調會議，旋即提出系爭工程建照與水保尚未

核准，且需辦理重大變更設計（即停車場結構體由鋼結構改

為鋼筋混凝土構造），而有建築、結構、水保工程等項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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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而依系爭採購案招標公告所附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所

載結果，系爭工程全部項目檢核結果為「無需辦理」或「已

完成」，然原告隱匿實情，未依工程會訂頒「重大公共工程

開工要件注意事項」辦理查填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之缺失，

其有民法第245條之1締約過失之情事。又依附表所示之兩造

及訴外人即系爭工程監造設計單位直域建築師事務所（下稱

直域事務所）溝通往來紀錄，系爭工程合約係因原告未完成

系爭工程重大變更之設計，以致被告無法依圖施工，故系爭

工程契約係因不可歸責於被告之原因而由被告同意終止，原

告自不得沒入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

　㈡再系爭採購案係以公開招標之最有利標方式辦理，投標廠商

需經原告依投標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逐條審查合格後，始為

合格廠商。本件既經原告審核認定被告得減少繳納半數履約

保證金，被告自無需補繳履約保證金。況且，兩造既已終止

系爭工程契約，即無契約關係存在，被告並無繳交履約保證

金作為履約擔保之必要，原告竟追加請求被告給付上開履約

保證金，實無法律依據，且與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

辦法（下稱作業辦法）第18條規定之履約保證金繳納期限相

違。另除上開履約保證金外，被告就系爭工程尚得向原告請

求給付結算金額3,876萬2,789元及被告處理本案之人事費及

事務費，再加計遲延利息，總計原告反而應當給付被告6,67

1萬5,150元。此外，系爭工程契約未明定原告請求之系爭回

收費用繳回期限，應待兩造就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

後，再行結算等語。

　㈢基於上述，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工程契約、系爭

採購案投標需知（含投標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投標廠商聲

明書範本）、被告投標時出具之資格文件、系爭111年10月2

0日函、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系爭112年8月7日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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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112年7月20日函、原告112年5月23日基體總字第11202003

21A號通知被告終止契約結算事宜函（見本院卷㈠第17-101

頁、第107-110頁）等件影本為憑。惟被告否認上情，並以

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即為：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契

約之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1元，及系爭回收費用35萬0,20

0元，是否有據？系爭工程契約經結算後，被告應給付原告

之金額若干？茲審酌如次：

　㈠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1元，

為有理由：

　⒈按「契約包括下列文件：⒈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系

爭工程契約第1條第1項第1款有明文約定，是系爭採購案之

投標須知自屬系爭工程契約之一部，兩造於履約過程中均應

予以遵守。次按「履約保證金於工程進度達25％、50％、7

5％及驗收合格後，各發還25％。履約保證金為決標金之

（按：此為原契約之贅字）額10％」、「廠商所繳納之履約

保證金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⒋因可歸責於乙方

（即被告）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

占契約金額比例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

部保證金」、「⒕廠商為優良廠商或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

保作業辦法第33條之6所稱全球化廠商而減收履約保證金、

保固保證金者，其有不發還保證金者，廠商應就不發還金額

中屬減收之金額補繳之」、「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

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

延誤履約期限，有下列情形者：履約進度落後20％以上，且

日數達10日以上。百分比之計算方式如下：⑴屬尚未完成履

約而進度落後已達百分比者，機關應先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如機關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其通知限期

改善當日及期限末日之履約進度計算方式，分別以各該日實

際進度與機關核定之預定進度百分比之差值計算；如機關未

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依逾期日數計算之」，系爭工程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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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3項第4款、第14項、第21條第1項

第5款分別約定甚明。

　⒉經查，系爭工程始於108年12月19日掛件申請建照，嗣於109

年1月14日取得拆除執照，並於109年5月4日完成規劃設計；

系爭採購案則於110年1月7日決標，於110年2月18日開工後

進行假設工程及既有建物拆除，復於110年9月29日核准建

照。系爭工程因110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嚴峻，自110年5月28

日起至同年7月27日止申報停工，案經原告核准。其後，被

告自110年7月27日起至同年9月16日止，因尚未取得建照，

原告遂同意繼續停工，並將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變更為112

年1月30日。而系爭工程雖於110年9月17日復工，然因被告

就系爭工程基樁位置有所爭執，原告於111年6月22日委請訴

外人基隆市建築師公會協助辦理工期展延審查，並給予建照

未取得及基樁方案未定案之合理工期建議，且經直域事務所

審認後核定合理展延期間為133日，完工期限因此相應延展

為112年6月12日，並請被告提出修正後進度表、當週預定送

審資料及逐日預定進度管制表。惟被告經原告以111年10月6

日基體總字第1110102012號函催告補正後，被告仍未補正，

原告方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向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

被告雖主張其於111年6月2日收迄系爭工程之第1次變更設計

圖說後發現，系爭工程因基樁內移0-100公分，又造成地樑

需要偏移約55公分及95公分，影響基礎結構行為云云。然兩

造前於112年7月13日參與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召集之系爭採購

案建築執照變更履約爭議事宜會議，已獲致「系爭工程地樑

實際施作與建照圖說相符，不用辦理建築執照變更作業，且

基樁非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88條之1所稱之支承上

部建築物之各種載重之主要構造，無涉建築法第39條變更設

計規定，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立面圖，一次報驗」

之結論。況且系爭工程之工項繁多，除上開兩造爭執部分

外，尚包含拆除工程、水保工程、看台區、球場區及停車場

區等，被告縱就系爭工程中有關球場局部基樁方案之工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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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質疑，實可就上開工項中相互無影響之工項先予施作。而

被告徒以上開看台區工程非屬要徑，縱先行施作亦無助減縮

工期，且被告倘以分批發包施作之方式進行系爭工程，勢必

提高成本，主張本件不可任由原告或直域事務所指定施工順

序云云，不足參採。準此，本件依被告於111年6月30日提出

之工程施工查核簡報，可知其迄至111年6月23日止，就系爭

工程累計預定進度為59.03％，累計實際進度僅有7.54％，

落後程度達51.49％。又本件迄至111年10月5日，系爭工程

實際進度亦僅有8.49％，足認被告未積極提送趕工計畫並予

以施作，是本件確有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延宕履約期限。

而系爭工程之約定工程為600日，被告因前開可歸責於己之

事由，自110年2月18日開工迄至111年10月20日終止契約日

為止（合計610日）僅完成8.49％之工程進度，自已構成系

爭工程契約第21條第1項第5款之終止契約要件，是原告據以

終止系爭工程契約，於法尚無不合等節，有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以112年11月13日工程訴字第1121101943號函檢送之

系爭採購案申訴審議判斷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321-44

3頁），且經本院向工程會調取上開申訴審議判斷案件全卷

核閱無訛，足認系爭工程契約確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致

契約終止，並非兩造合意終止系爭工程契約，至為明確。

　⒊被告雖辯稱：原告於辦理系爭採購案時，未如實查填機關應

辦事項檢核表，實有締約上過失，且系爭工程乃因監造單位

直域事務所未確實修正設計圖說以致工程進度延宕，經被告

以如附表所示之函文與原告及直域事務所往來溝通無果後，

方造成其履行系爭工程契約有遲延情事，自有不可歸責事由

云云。惟按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

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

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二、知悉

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

過失洩漏之者。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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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所

謂締約上過失責任之適用係以兩造契約未成立為前提，而系

爭工程契約於被告得標時已有效成立，顯非契約因故未成立

之情狀，自無適用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之餘地，是被告此

部分主張，核屬誤認，自非可採。又系爭工程契約係因可歸

責於被告之事由而遭原告終止，並非兩造合意終止或由被告

單方予以終止，業經認定如上，而被告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書

證，或為其對原告及直域事務所之單方意思表示或通知，或

為兩造及基隆市政府出於推進系爭工程進度所為協商會議之

紀錄，均無從據以推認其延遲履行系爭工程契約有何不可歸

責於己之事由，所辯亦不可取。

　⒋準此，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第14項之約定，

被告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以致系爭工程契約全部遭原告終

止，自屬保證金應不予發還之情形，被告即應向原告補繳系

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不發還金額中原由原告同意減收之金

額。而依系爭採購案之採購須知第41點規定，本件得標廠商

僅於符合系爭得獎資格之要件下，得減收原應繳額度之5

0％，且系爭採購案之履約保證金總額為4,164萬0,923元乙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原告以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第

1項第5款之終止契約要件業經其以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終

止為由，請求被告給其因誤認被告符合系爭得獎資格而減收

之金額2,082萬0,461元，即屬有據。

　⒌被告雖又辯稱：其於參與系爭工程投標之際，業經原告承辦

人員審認具備系爭得獎資格，得減收履約保證金，原告自不

得再請求其補繳上開履約保證金云云。惟系爭工程契約乃因

可歸責於被告事由以致終止，揆諸上開約定，縱被告確屬具

備系爭得獎資格之廠商，亦不得據以免除補繳履約保證金之

責任。況被告於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時，所提出之資格文件

為內政部營建署網站之「優良營造業複評合格名單」查詢資

料、「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公告107年

度優良營造業複評合格名單及公函（見本院卷㈠第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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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客觀上即未提出其獲得公共工程金質獎之證明文件，

殊甚明確，此不因原告承辦人員是否主觀上基於故意或過失

而就被告得獎資格作出錯誤認定而有不同，是其辯稱其具備

系爭得獎資格，且通過原告承辦人員審查，其理當可減免繳

交系爭工程之半數履約保證金云云，要屬無稽，不足為取。

　⒍被告復退而抗辦：依作業辦法第18條規定，原告應於招標文

件所定期限內向被告收取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而依

系爭採購案之投標須知第43點規定，其應於決標日起15日內

繳納本件履約保證金。因此原告不得遲至系爭工程契約終止

後方再向被告追繳本件履約保證金，且系爭工程契約既已終

止，本件履約保證金已失去保證廠商依契約規定履約之目

的，原告不得執系爭工程契約之約定向被告請求給付履約保

證金云云。惟按履約保證金之繳納期限，由機關視案件性質

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中合理訂定之。查核金額以上之採

購，應訂定14日以上之合理期限。廠商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履

約保證金，或繳納之額度不足或不合規定程式者，不予受

理。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機關應定期命其補正；逾期不補

正者，不予受理。作業辦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參諸作業辦法第18條第2項之立法目的，係為避免招標機關

動輒以廠商未依期限繳納、繳納金額不足或不合規定程式為

由撤銷決標、不發還押標金，以致影響廠商合法投標之權

利，非謂原告（機關）基於可歸責於被告（廠商）事由終止

系爭工程契約後，不得再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

契約之履約保證金。又系爭工程契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第

14項約定原告得沒入或請求被告補繳履約保證金之目的，本

即在規範兩造終止系爭工程契約後互負結算義務之法律關

係，被告自不得徒以系爭工程契約已終止為由，拒絕補繳上

開履約保證金，是被告上開抗辯，亦無可採。

　⒎綜據上述，本件被告上開各節抗辯，均非可採，是原告依系

爭工程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

保證金2,082萬0,46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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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請求權之規定，請求被告補繳上開

履約保證金，惟原告係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判決（見本院卷

㈠第3-4頁原告起訴狀），本院既已依系爭工程契約之法律

關係認其請求被告給付本件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為有

理由，自無庸再就其依民法第179條所為請求有無理由加以

審究，附此敘明。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回收費用35萬0,200元，為有理由：

　　按兩造於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約定「本工程

『金屬類（鋼筋、鋼材⋯等）廢棄物回收費用』係售與廠商

作為收入繳庫，不列入標單暨發包契約總價；回收費用單價

參考地區資源回收廠商收購價減除運費，並採固定單價計

算，不因決標金額作比例調整而變動，亦不隨廢鋼收購價格

調整而變動。回收費用擔架7,000元/噸（固定單價），惟發

包後則由廠商依實際數量（過磅重量）乘固定單價以結算總

售價」。而查，被告因承攬系爭工程，所生金屬類工程廢棄

物材過磅總數為57.14噸，而被告對此並無異議，且曾以112

年8月2日緯字第11208007號函表明其已繳納4萬7,880元（見

本院卷㈠第103頁），僅爭執系爭回收費用應俟兩造就系爭

工程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後，再行結算云云。惟系爭工程所

生金屬類廢棄物業經原告依上開約定出售予被告（所定價金

即為上開契約所稱「回收費用」），且兩造未另行約定履約

期限，則原告既以系爭112年8月7日函催告被告應於112年7

月25日前依約給付系爭工程金屬類廢棄物之回收費用（按：

本件扣除被告已繳納之4萬7,880元後，系爭回收費用總額為

35萬2,100元【計算式：39萬9,980元－4萬7,880元＝35萬2,

100元】，見本院卷㈠第101頁），然被告迄未履行，堪認被

告就系爭回收費用已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從而，原告依上開

兩造間關於回收金屬類廢棄物費用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5

萬2,1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至被告雖辯稱其得等待

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再行繳納系爭回收費用。惟

兩造未有約定一旦被告提起任何有關履行系爭工程契約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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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被告即可暫免繳納系爭回收費用之明文，且被告前揭申

訴案件已經終結，其提起上開申訴之事由亦與系爭回收費用

毫無關聯，業如前述，被告自不得執前詞以圖豁免繳納系爭

回收費用之義務。

　㈢系爭工程契約經結算後，被告應向原告繳納款項總金額合計

應為339萬6,465元：

　　按2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

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為向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並辦理結

算，前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辦理鑑定，經該公會委派土

木技師依系爭工程之工地現況、被告估驗計價資料、系爭工

程施工照片等資料進行結算，合計結算金額為4,150萬2,844

元，扣除被告先前已領工程款累計2,372萬6,748元後，結算

餘額為1,777萬6,096元，此有原告112年5月3日簽呈（見本

院卷㈠第581-585頁）、該公會111年12月12日（111）省土

技字第北1483號鑑定報告可佐（見外放鑑定報告第6頁）。

是原告於系爭工程契約終止並完成結算後，尚積欠被告系爭

工程之工程款債務1,777萬6,096元乙節，堪信屬實。又被告

依系爭工程契約之法律關係，對原告則負有應給付履約保證

金2,082萬0,462元、系爭回收費用35萬2,100元之債務，亦

如前述。準此，本件兩造互負債務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

償期，是原告指定以其對被告之履約保證金及系爭回收費用

債權抵銷其積欠被告之工程款債務，自屬有據。是以，本件

兩造間債權債務關係經原告主張抵銷後，被告僅需再給付原

告339萬6,465元（計算式：2,082萬0,461元＋35萬2,100元

－1,777萬6096元＝339萬6,465元）。職故，本件原告於系

爭工程契約結算後，請求被告給付結算後之金額339萬6,465

元，即為有理。被告固辯稱其就系爭工程尚得向原告請求給

付結算金額3,876萬2,789元及被告處理本案之人事費及事務

費，再加計遲延利息，合計6,671萬5,150元云云。然被告迄

本件辯論終結為止，均未就上開利己事實加以舉證，所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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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採。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系爭工程契約結算後，請求被

告給付結算金額339萬6,465元，因原告於系爭111年10月20

日函第9點已明確向被告表示「貴公司投標時因具優良廠商

資格減收50％之履約保證金，函知承商於文到次日起10日內

補繳2,082萬0,461元，屆時再依結算金額比例發還」（見本

院卷㈠第96頁），足認原告當時僅以其所應給付系爭工程之

工程款與被告應給付之履約保證金相互抵銷，並未以系爭回

收費用債權與上開工程款債務相互抵銷，是原告對被告主張

之系爭回收費用債權既未因抵銷而消滅，其請求本件遲延利

息全部均應以其催告被告給付履約保證金後之111年12月1日

起算，自有未洽。又關於系爭回收費用部分，原告係催告被

告應於112年7月25日前繳回，而被告迄本件辯論終結為止，

仍未向原告辦理繳回，是被告自112年7月26日起，就系爭回

收費用35萬2,100元當有給付遲延之情事。據此，原告就系

爭回收費用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當屬有據；而關於系爭工程之履

約保證金部分，被告自陳其係於111年10月21日收受系爭111

年10月20日函（見本院卷㈠第309頁），依上開函文第9點所

載，被告應於文到之翌日起10日內補繳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

金，是被告於111年11月2日起，就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亦有

給付遲延之情事，原告退而自111年12月1日起，就本件請求

之履約保證金（計算式：339萬6,465元－35萬2,100元＝304

萬4,365元），請求被告給付迄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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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至原告逾此部分之利息請

求，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系爭工程契約乃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終止，

原告於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並經結算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

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則屬無

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

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亦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七、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

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

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定有明文。茲因本

件除部分利息請求外，均為原告勝訴，本院爰審酌兩造之勝

敗比例，認本件訴訟費用應全部由被告負擔，較為公允。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未經援用之

證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又本件事證已明，被告聲請調取基隆市政府辦理研商

系爭工程停車場區是否須辦理變更設計之會議紀錄、確認系

爭工程之司令台區是否已辦理變更設計之建照變更、系爭工

程之水土保持工程及水溝是否均依原建築圖說或水土保持技

師之設計圖施作、原告何時就變更設計之圖說預算發函通知

被告等節（見本院卷㈠第259-260頁），核無調查之必要，

均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高偉文

　　　　　　　　　　　　　　　法　官　張逸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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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顏培容

附表：

本件被告爭執系爭工程實因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而終止之事件概要
編號 事件概要 被告提出之書證 卷證出處

1 原告於110年12月22日頒圖予被

告，重新設計之基樁圖說仍須破

壞原有擋土牆駁坎之基腳(與原

設計圖相同，根本未重新設

計)，直域事務所對設計圖說遲

不檢討改進，一再推託卸責，經

市長、副市長出面協商後，設計

監造單位才同意基地西側基樁位

置，可辦理位移。依此結論顯然

當初設計不當，導致工程延宕。

嗣被告一再函請設計直域事務所

及原告頒圖(即基樁位移詳細圖

說)，仍未獲置理。

原告110年12月22日基體總字

第1100175109號函

本院卷㈠第169頁

2 系爭工程111年1月10日執行進度

報告會議紀錄中:「六、決議:

(二)有關臨時正信路邊坡共構施

工法，倘確有影響駁坎之安全疑

慮，請設計單位研議改善可行

性，務請於今日(1/10)討論出可

行性方案，並經結構技師確認後

辦理變更設計，如有涉及建造變

更、共構及坡審差異修正部分請

都發處建管科協助加速相關行政

作業，契約變更部分請教育處及

體育場儘速完成，令變更設計所

須增列之費用請設計單位覈實計

算」。

原告111年1月25日基體總字

第1110200091號函、111年1

月10日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

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

遭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研

商會議簽到表、基隆市體育

場111年1月10日「基隆市立

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

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

善工程」執行進度報告會議

紀錄

本院卷㈠第171-175頁

3 系爭工程111年1月17日執行進度

報告會議紀錄:「六、決議:(五)

請規畫設計單位同步辦理與基樁

調整後相關應配合事項，如水

保、坡審、共構及建照等之變更

或報備程序，以利撙節時效(設

計監造單位、原告未依會議記錄

修訂圖說及檢討釐清是否應辦理

建照變更等)」。

原告111年1月17日「基隆市

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

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

改善工程」執行進度報告會

議紀錄

本院卷㈠第177-1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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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告因不確定因素過多，工期無

法追加、材料及工資成本上揚及

變更設計達成合意遙遙無期，迭

次以右列函文要求依系爭工程契

約第12條第10項第3款規定解除

契約。

被告111年2月18日緯字第111

02029號函、111年2月24日緯

字第11102036號函、111年3

月 18 日 緯 字 第 11103037 號

函、111年4月8日緯字第1110

3044號函

本院卷㈠第181-185頁

5 原告函送系爭工程辦理變更設計

圖說予被告。

原告111年6月2日基體總字地

0000000000號函

本院卷㈠第187頁

6 被告函請原告補充提供系爭工程

之基樁位置平面、地樑、UC1位

移調整後詳圖。

被告111年6月7日緯字第1110

6013號函

本院卷㈠第189頁

7 基隆市政府於111年6月30日辦理

工程查核(會中查核委員說明承

商有意願施作，建議應給予合理

工期，再辦理議價，以免工程造

成解約，重新招標對工程不

利)；111年7月7日基樁位置套繪

後與水保水溝位置衝突，須調整

水保水溝及P Line地樑位置，請

直域事務所釐清是否需辦理建照

變更，如不需辦理建照變更，請

儘速提供正確之平面圖與剖面

圖，據以施工以利工進。

被告111年7月7日緯字000000

00號函

本院卷㈠第191頁

8 被告再次函請直域事務所釐清系

爭工程是否應辦理建照變更。

被告111年7月18日緯字第000

00000號

本院卷㈠第193-194頁

9 被告申請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議

價前工期展延，原告以不符系爭

契約規定為由不予辦理。

被告111年7月20日緯字00000

000號

本院卷㈠第195-196頁

10 被告函請原告依111年1月10日、

111年1月17日之「基隆市立田徑

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

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執

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執行辦理變

更設計及釐清是否應辦理建照變

更，並請基隆市府儘速督促設計

單位，依會議決議辦理相關變更

事宜，以利工進。

被告111年7月25日緯字第000

00000號

本院卷㈠第197-198頁

11 被告就系爭工程向原告申報停

工。

被告111年7月27日緯字第111

07090號函

本院卷㈠第199-201頁

12 被告函請直域事務所依建築法第

39條辦理變更建照與展延工期，

並通知原告系爭工程有多項施工

圖與施工計畫尚未提送，惟原告

皆未依原告通知辦理。

被告111年7月28日緯字第000

00000號、緯字第00000000

號、緯字第00000000號、111

年8月1日緯字第111080001號

函

本院卷㈠第203-209頁

13 被告再次向原告申報停工，並告

知系爭工程因直域事務所變更設

計不利，以致工程進度嚴重落

後，且系爭工程P-Line地梁FGI

位置偏移95公分、50公分，被告

被告111年8月3日緯字第1110

8010號函、緯字第11108012

號函

本院卷㈠第211-2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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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請原告依建築法39條辦理變更

建照，迄當時仍未發正面回覆辦

理。

14 因系爭工程爭議過久，被告須重

新動工，遂函請原告給予合理工

期510日，未獲同意。

被告111年8月23日緯字第000

00000號、111年10月15日緯

字第11110077號函

本院卷㈠第215-217頁

15 原告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向

被告終止契約，被告乃委請律師

函覆原告。

李春卿律師事務所111年11月

28日卿律字第1111128001號

函

本院卷㈠第219-220頁

16 基隆市政府於113年1月19日招開

記者會，承認基隆市田徑場改建

工程確有變更設計之必要

原告113年1月15日基體總字

第1130200058號函

本院卷㈠第221頁

17 被告確為優良營造業廠商，且已

承攬多項政府工程，然本件系爭

工程因原告有重大變更設計必

要，設計監造單位迄未與原告完

成變更設計，致被告無法依建築

法第39條按圖施作。

內營複認字第 107001號獎

狀、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

權益促進基金會<111>北市營

權會字第042號、內政部111

年11月30日內授營中字第111

0820632號函、財團法人台北

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111

年11月23日<111>北市營權會

字第040號公告

本院卷㈠第223-2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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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號
原      告  基隆市立體育場


法定代理人  林柏樹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律師
被      告  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柏堯  
訴訟代理人  李春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履約保證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39萬6,465元，及其中新臺幣304萬4,365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其中新臺幣35萬2,100元自112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3萬3,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39萬6,465元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中央或地方機關，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4
　　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係依基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4條、基隆市立體育場組織規程設置之獨立組織體，有獨立之編制及預算、印信（見本院卷㈠第243-249頁），自屬地方之行政機關，依上開規定，具有當事人能力。
二、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依兩造間訂立之工程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第22條第1項第1款約定（見本院卷㈠第52頁），已合意就兩造因履約而生爭議者，以機關（按：即原告，下同）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而原告公務所所在地為基隆市信義區，故本院有管轄權。
三、本件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志堅，嗣於訴訟中變更為黃柏堯，有被告提出被告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在卷可稽，並據黃柏堯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㈠第165頁、第26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為改善基隆市立綜合田徑場主建築物及周邊設施安全狀態，於民國109年12月14日採公開招標之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採購案招標作業（下稱系爭採購案），嗣於109年12月31日辦理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審查，審查結果僅有被告1家廠商投標。其後，系爭採購案於110年1月7日經原告組織之採購評選委員會評選結果，由被告以新臺幣（下同）4億1,640萬9,233元得標承攬。
　㈡依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39點、第41點規定，該採購案所定履約保證金金額為契約金額之10％；倘得標廠商具備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公共工程金質獎之得獎廠商資格（下稱系爭得獎資格），得減收原應繳額度之50％。因此依該系爭工程契約金額計算，被告本應繳納之履約保證金為4,164萬0,923元（計算式：4億1,640萬9,233元×1/10＝4,164萬0,9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惟被告本不具備系爭得獎資格，原告所屬人員於辦理得標廠商繳交履約保證金審查作業之際，卻以被告檢附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出具之優良廠商複評合格函文為由，認定被告具備系爭得獎資格，進而認定被告僅需繳納履約保證金之半數即2,082萬0,462元（計算式：4,164萬0,923元×1/2＝2,082萬0,462元），並由訴外人台中商業銀行復興分行出具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書（保證金額2,000萬元）及保證金支票82萬0,462元。被告既不符合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41點所定減收履約保證金之規定，自需補交2,082萬461元之履約保證金。又被告承攬之系爭工程於110年2月18日開工，依約原預定於111年10月10日完工，嗣因被告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經原告以111年10月20日基體總字第1110200836A號函（下稱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依約應即沒入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而原告終止上開契約後，依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約定將系爭工程另行發包予訴外人慶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繼續施作。而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第4項就本件履約保證金已約定「至本契約經機關自行或洽請其他廠商完成後，如扣除機關為完成本契約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差額給付廠商；…如有不足者，廠商及其連帶保證人應將該項差額賠償機關」，是系爭工程契約終止後，原告因另行辦理系爭工程採購案之故，額外支出7,859萬0,767元，應即由被告以上開履約保證金負賠償之責。另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約定「本工程『金屬類（鋼筋、鋼材⋯等）廢棄物回收費用』係售與廠商作為收入繳庫，不列入標單暨發包契約總價；回收費用單價參考地區資源回收廠商收購價減除運費，並採固定單價計算，不因決標金額作比例調整而變動，亦不隨廢鋼收購價格調整而變動。回收費用擔架7,000元/噸（固定單價），惟發包後則由廠商依實際數量（過磅重量）乘固定單價以結算總售價」。而被告承攬系爭工程，因系爭工程所生工程金屬類（鋼筋、鋼材等）廢棄物材料過磅總數約57.14噸，被告應繳回39萬9,980元（計算式：每噸回收費用7000元×57.14＝39萬9,980元）。為此，原告遂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通知被告，因被告有前揭違約之情事，原告不予發還被告已繳納之履約保證金支票82萬0,462元，且將函請台中商業銀行復興分行限期撥付連帶保證金2,000萬元，並催告被告應於文到次日起10日內補足上開欠收50％之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2,082萬461元，而被告已於111年10月21日收受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自應遵期如數補繳。又原告以112年7月20日基體總字第1120101570號函（下稱系爭112年7月20日函）請被告於112年7月25日前依限繳回上開回收費用，然被告迄今僅繳納4萬7,880元，尚欠35萬2,100元（下稱系爭回收費用）。原告復以112年8月7日基體總字第1120000398號函（下稱系爭112年8月7日函）催告被告應於112年8月11日前如數繳回。然而，被告經原告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112年8月7日函催告繳納上開款項後，迄未置理。茲因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部分，金額為2,082萬0,461元，遲延利息係自111年12月1日起算；另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回收費用部分，金額為35萬2100元，遲延利息係自112年8月12日起算。是以經加總上開2項請求，再減去原告於終止系爭工程契約後應給付被告之系爭工程結算款1,777萬6,096元，被告尚應給付原告339萬6,465元（計算式：2,082萬0,461元＋35萬2,100元－1,777萬6,096元＝339萬6,465元），爰請求自111年12月1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㈢為此，爰依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39點、民法第179條，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訴請被告給付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另依上開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之約定，訴請被告給付系爭回收費用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39萬6,465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於110年1月7日得標後，原告於110年1月20日就系爭工程召開之開工協調會議，旋即提出系爭工程建照與水保尚未核准，且需辦理重大變更設計（即停車場結構體由鋼結構改為鋼筋混凝土構造），而有建築、結構、水保工程等項目之變動。而依系爭採購案招標公告所附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所載結果，系爭工程全部項目檢核結果為「無需辦理」或「已完成」，然原告隱匿實情，未依工程會訂頒「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辦理查填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之缺失，其有民法第245條之1締約過失之情事。又依附表所示之兩造及訴外人即系爭工程監造設計單位直域建築師事務所（下稱直域事務所）溝通往來紀錄，系爭工程合約係因原告未完成系爭工程重大變更之設計，以致被告無法依圖施工，故系爭工程契約係因不可歸責於被告之原因而由被告同意終止，原告自不得沒入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
　㈡再系爭採購案係以公開招標之最有利標方式辦理，投標廠商需經原告依投標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逐條審查合格後，始為合格廠商。本件既經原告審核認定被告得減少繳納半數履約保證金，被告自無需補繳履約保證金。況且，兩造既已終止系爭工程契約，即無契約關係存在，被告並無繳交履約保證金作為履約擔保之必要，原告竟追加請求被告給付上開履約保證金，實無法律依據，且與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下稱作業辦法）第18條規定之履約保證金繳納期限相違。另除上開履約保證金外，被告就系爭工程尚得向原告請求給付結算金額3,876萬2,789元及被告處理本案之人事費及事務費，再加計遲延利息，總計原告反而應當給付被告6,671萬5,150元。此外，系爭工程契約未明定原告請求之系爭回收費用繳回期限，應待兩造就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後，再行結算等語。
　㈢基於上述，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工程契約、系爭採購案投標需知（含投標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投標廠商聲明書範本）、被告投標時出具之資格文件、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系爭112年8月7日函、系爭112年7月20日函、原告112年5月23日基體總字第1120200321A號通知被告終止契約結算事宜函（見本院卷㈠第17-101頁、第107-110頁）等件影本為憑。惟被告否認上情，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即為：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1元，及系爭回收費用35萬0,200元，是否有據？系爭工程契約經結算後，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若干？茲審酌如次：
　㈠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1元，為有理由：
　⒈按「契約包括下列文件：⒈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系爭工程契約第1條第1項第1款有明文約定，是系爭採購案之投標須知自屬系爭工程契約之一部，兩造於履約過程中均應予以遵守。次按「履約保證金於工程進度達25％、50％、75％及驗收合格後，各發還25％。履約保證金為決標金之（按：此為原契約之贅字）額10％」、「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⒋因可歸責於乙方（即被告）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例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⒕廠商為優良廠商或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33條之6所稱全球化廠商而減收履約保證金、保固保證金者，其有不發還保證金者，廠商應就不發還金額中屬減收之金額補繳之」、「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有下列情形者：履約進度落後20％以上，且日數達10日以上。百分比之計算方式如下：⑴屬尚未完成履約而進度落後已達百分比者，機關應先通知廠商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如機關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其通知限期改善當日及期限末日之履約進度計算方式，分別以各該日實際進度與機關核定之預定進度百分比之差值計算；如機關未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依逾期日數計算之」，系爭工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3項第4款、第14項、第21條第1項第5款分別約定甚明。
　⒉經查，系爭工程始於108年12月19日掛件申請建照，嗣於109年1月14日取得拆除執照，並於109年5月4日完成規劃設計；系爭採購案則於110年1月7日決標，於110年2月18日開工後進行假設工程及既有建物拆除，復於110年9月29日核准建照。系爭工程因110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嚴峻，自110年5月28日起至同年7月27日止申報停工，案經原告核准。其後，被告自110年7月27日起至同年9月16日止，因尚未取得建照，原告遂同意繼續停工，並將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變更為112年1月30日。而系爭工程雖於110年9月17日復工，然因被告就系爭工程基樁位置有所爭執，原告於111年6月22日委請訴外人基隆市建築師公會協助辦理工期展延審查，並給予建照未取得及基樁方案未定案之合理工期建議，且經直域事務所審認後核定合理展延期間為133日，完工期限因此相應延展為112年6月12日，並請被告提出修正後進度表、當週預定送審資料及逐日預定進度管制表。惟被告經原告以111年10月6日基體總字第1110102012號函催告補正後，被告仍未補正，原告方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向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被告雖主張其於111年6月2日收迄系爭工程之第1次變更設計圖說後發現，系爭工程因基樁內移0-100公分，又造成地樑需要偏移約55公分及95公分，影響基礎結構行為云云。然兩造前於112年7月13日參與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召集之系爭採購案建築執照變更履約爭議事宜會議，已獲致「系爭工程地樑實際施作與建照圖說相符，不用辦理建築執照變更作業，且基樁非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88條之1所稱之支承上部建築物之各種載重之主要構造，無涉建築法第39條變更設計規定，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立面圖，一次報驗」之結論。況且系爭工程之工項繁多，除上開兩造爭執部分外，尚包含拆除工程、水保工程、看台區、球場區及停車場區等，被告縱就系爭工程中有關球場局部基樁方案之工法有所質疑，實可就上開工項中相互無影響之工項先予施作。而被告徒以上開看台區工程非屬要徑，縱先行施作亦無助減縮工期，且被告倘以分批發包施作之方式進行系爭工程，勢必提高成本，主張本件不可任由原告或直域事務所指定施工順序云云，不足參採。準此，本件依被告於111年6月30日提出之工程施工查核簡報，可知其迄至111年6月23日止，就系爭工程累計預定進度為59.03％，累計實際進度僅有7.54％，落後程度達51.49％。又本件迄至111年10月5日，系爭工程實際進度亦僅有8.49％，足認被告未積極提送趕工計畫並予以施作，是本件確有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延宕履約期限。而系爭工程之約定工程為600日，被告因前開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自110年2月18日開工迄至111年10月20日終止契約日為止（合計610日）僅完成8.49％之工程進度，自已構成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第1項第5款之終止契約要件，是原告據以終止系爭工程契約，於法尚無不合等節，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112年11月13日工程訴字第1121101943號函檢送之系爭採購案申訴審議判斷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321-443頁），且經本院向工程會調取上開申訴審議判斷案件全卷核閱無訛，足認系爭工程契約確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致契約終止，並非兩造合意終止系爭工程契約，至為明確。
　⒊被告雖辯稱：原告於辦理系爭採購案時，未如實查填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實有締約上過失，且系爭工程乃因監造單位直域事務所未確實修正設計圖說以致工程進度延宕，經被告以如附表所示之函文與原告及直域事務所往來溝通無果後，方造成其履行系爭工程契約有遲延情事，自有不可歸責事由云云。惟按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之者。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所謂締約上過失責任之適用係以兩造契約未成立為前提，而系爭工程契約於被告得標時已有效成立，顯非契約因故未成立之情狀，自無適用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之餘地，是被告此部分主張，核屬誤認，自非可採。又系爭工程契約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遭原告終止，並非兩造合意終止或由被告單方予以終止，業經認定如上，而被告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書證，或為其對原告及直域事務所之單方意思表示或通知，或為兩造及基隆市政府出於推進系爭工程進度所為協商會議之紀錄，均無從據以推認其延遲履行系爭工程契約有何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辯亦不可取。
　⒋準此，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第14項之約定，被告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以致系爭工程契約全部遭原告終止，自屬保證金應不予發還之情形，被告即應向原告補繳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不發還金額中原由原告同意減收之金額。而依系爭採購案之採購須知第41點規定，本件得標廠商僅於符合系爭得獎資格之要件下，得減收原應繳額度之50％，且系爭採購案之履約保證金總額為4,164萬0,923元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原告以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第1項第5款之終止契約要件業經其以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終止為由，請求被告給其因誤認被告符合系爭得獎資格而減收之金額2,082萬0,461元，即屬有據。
　⒌被告雖又辯稱：其於參與系爭工程投標之際，業經原告承辦人員審認具備系爭得獎資格，得減收履約保證金，原告自不得再請求其補繳上開履約保證金云云。惟系爭工程契約乃因可歸責於被告事由以致終止，揆諸上開約定，縱被告確屬具備系爭得獎資格之廠商，亦不得據以免除補繳履約保證金之責任。況被告於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時，所提出之資格文件為內政部營建署網站之「優良營造業複評合格名單」查詢資料、「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公告107年度優良營造業複評合格名單及公函（見本院卷㈠第74-76頁），客觀上即未提出其獲得公共工程金質獎之證明文件，殊甚明確，此不因原告承辦人員是否主觀上基於故意或過失而就被告得獎資格作出錯誤認定而有不同，是其辯稱其具備系爭得獎資格，且通過原告承辦人員審查，其理當可減免繳交系爭工程之半數履約保證金云云，要屬無稽，不足為取。
　⒍被告復退而抗辦：依作業辦法第18條規定，原告應於招標文件所定期限內向被告收取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而依系爭採購案之投標須知第43點規定，其應於決標日起15日內繳納本件履約保證金。因此原告不得遲至系爭工程契約終止後方再向被告追繳本件履約保證金，且系爭工程契約既已終止，本件履約保證金已失去保證廠商依契約規定履約之目的，原告不得執系爭工程契約之約定向被告請求給付履約保證金云云。惟按履約保證金之繳納期限，由機關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中合理訂定之。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應訂定14日以上之合理期限。廠商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履約保證金，或繳納之額度不足或不合規定程式者，不予受理。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機關應定期命其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不予受理。作業辦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參諸作業辦法第18條第2項之立法目的，係為避免招標機關動輒以廠商未依期限繳納、繳納金額不足或不合規定程式為由撤銷決標、不發還押標金，以致影響廠商合法投標之權利，非謂原告（機關）基於可歸責於被告（廠商）事由終止系爭工程契約後，不得再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又系爭工程契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第14項約定原告得沒入或請求被告補繳履約保證金之目的，本即在規範兩造終止系爭工程契約後互負結算義務之法律關係，被告自不得徒以系爭工程契約已終止為由，拒絕補繳上開履約保證金，是被告上開抗辯，亦無可採。
　⒎綜據上述，本件被告上開各節抗辯，均非可採，是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固另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請求權之規定，請求被告補繳上開履約保證金，惟原告係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判決（見本院卷㈠第3-4頁原告起訴狀），本院既已依系爭工程契約之法律關係認其請求被告給付本件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為有理由，自無庸再就其依民法第179條所為請求有無理由加以審究，附此敘明。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回收費用35萬0,200元，為有理由：
　　按兩造於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約定「本工程『金屬類（鋼筋、鋼材⋯等）廢棄物回收費用』係售與廠商作為收入繳庫，不列入標單暨發包契約總價；回收費用單價參考地區資源回收廠商收購價減除運費，並採固定單價計算，不因決標金額作比例調整而變動，亦不隨廢鋼收購價格調整而變動。回收費用擔架7,000元/噸（固定單價），惟發包後則由廠商依實際數量（過磅重量）乘固定單價以結算總售價」。而查，被告因承攬系爭工程，所生金屬類工程廢棄物材過磅總數為57.14噸，而被告對此並無異議，且曾以112年8月2日緯字第11208007號函表明其已繳納4萬7,880元（見本院卷㈠第103頁），僅爭執系爭回收費用應俟兩造就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後，再行結算云云。惟系爭工程所生金屬類廢棄物業經原告依上開約定出售予被告（所定價金即為上開契約所稱「回收費用」），且兩造未另行約定履約期限，則原告既以系爭112年8月7日函催告被告應於112年7月25日前依約給付系爭工程金屬類廢棄物之回收費用（按：本件扣除被告已繳納之4萬7,880元後，系爭回收費用總額為35萬2,100元【計算式：39萬9,980元－4萬7,880元＝35萬2,100元】，見本院卷㈠第101頁），然被告迄未履行，堪認被告就系爭回收費用已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從而，原告依上開兩造間關於回收金屬類廢棄物費用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5萬2,1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至被告雖辯稱其得等待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再行繳納系爭回收費用。惟兩造未有約定一旦被告提起任何有關履行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被告即可暫免繳納系爭回收費用之明文，且被告前揭申訴案件已經終結，其提起上開申訴之事由亦與系爭回收費用毫無關聯，業如前述，被告自不得執前詞以圖豁免繳納系爭回收費用之義務。
　㈢系爭工程契約經結算後，被告應向原告繳納款項總金額合計應為339萬6,465元：
　　按2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為向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並辦理結算，前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辦理鑑定，經該公會委派土木技師依系爭工程之工地現況、被告估驗計價資料、系爭工程施工照片等資料進行結算，合計結算金額為4,150萬2,844元，扣除被告先前已領工程款累計2,372萬6,748元後，結算餘額為1,777萬6,096元，此有原告112年5月3日簽呈（見本院卷㈠第581-585頁）、該公會111年12月12日（111）省土技字第北1483號鑑定報告可佐（見外放鑑定報告第6頁）。是原告於系爭工程契約終止並完成結算後，尚積欠被告系爭工程之工程款債務1,777萬6,096元乙節，堪信屬實。又被告依系爭工程契約之法律關係，對原告則負有應給付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2元、系爭回收費用35萬2,100元之債務，亦如前述。準此，本件兩造互負債務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是原告指定以其對被告之履約保證金及系爭回收費用債權抵銷其積欠被告之工程款債務，自屬有據。是以，本件兩造間債權債務關係經原告主張抵銷後，被告僅需再給付原告339萬6,465元（計算式：2,082萬0,461元＋35萬2,100元－1,777萬6096元＝339萬6,465元）。職故，本件原告於系爭工程契約結算後，請求被告給付結算後之金額339萬6,465元，即為有理。被告固辯稱其就系爭工程尚得向原告請求給付結算金額3,876萬2,789元及被告處理本案之人事費及事務費，再加計遲延利息，合計6,671萬5,150元云云。然被告迄本件辯論終結為止，均未就上開利己事實加以舉證，所辯自不足採。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系爭工程契約結算後，請求被告給付結算金額339萬6,465元，因原告於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第9點已明確向被告表示「貴公司投標時因具優良廠商資格減收50％之履約保證金，函知承商於文到次日起10日內補繳2,082萬0,461元，屆時再依結算金額比例發還」（見本院卷㈠第96頁），足認原告當時僅以其所應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款與被告應給付之履約保證金相互抵銷，並未以系爭回收費用債權與上開工程款債務相互抵銷，是原告對被告主張之系爭回收費用債權既未因抵銷而消滅，其請求本件遲延利息全部均應以其催告被告給付履約保證金後之111年12月1日起算，自有未洽。又關於系爭回收費用部分，原告係催告被告應於112年7月25日前繳回，而被告迄本件辯論終結為止，仍未向原告辦理繳回，是被告自112年7月26日起，就系爭回收費用35萬2,100元當有給付遲延之情事。據此，原告就系爭回收費用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當屬有據；而關於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部分，被告自陳其係於111年10月21日收受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見本院卷㈠第309頁），依上開函文第9點所載，被告應於文到之翌日起10日內補繳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是被告於111年11月2日起，就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亦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原告退而自111年12月1日起，就本件請求之履約保證金（計算式：339萬6,465元－35萬2,100元＝304萬4,365元），請求被告給付迄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至原告逾此部分之利息請求，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系爭工程契約乃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終止，原告於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並經結算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定有明文。茲因本件除部分利息請求外，均為原告勝訴，本院爰審酌兩造之勝敗比例，認本件訴訟費用應全部由被告負擔，較為公允。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未經援用之證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又本件事證已明，被告聲請調取基隆市政府辦理研商系爭工程停車場區是否須辦理變更設計之會議紀錄、確認系爭工程之司令台區是否已辦理變更設計之建照變更、系爭工程之水土保持工程及水溝是否均依原建築圖說或水土保持技師之設計圖施作、原告何時就變更設計之圖說預算發函通知被告等節（見本院卷㈠第259-260頁），核無調查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高偉文
　　　　　　　　　　　　　　　法　官　張逸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顏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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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於110年12月22日頒圖予被告，重新設計之基樁圖說仍須破壞原有擋土牆駁坎之基腳(與原設計圖相同，根本未重新設計)，直域事務所對設計圖說遲不檢討改進，一再推託卸責，經市長、副市長出面協商後，設計監造單位才同意基地西側基樁位置，可辦理位移。依此結論顯然當初設計不當，導致工程延宕。嗣被告一再函請設計直域事務所及原告頒圖(即基樁位移詳細圖說)，仍未獲置理。

		原告110年12月22日基體總字第1100175109號函

		本院卷㈠第1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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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工程111年1月10日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中:「六、決議:(二)有關臨時正信路邊坡共構施工法，倘確有影響駁坎之安全疑慮，請設計單位研議改善可行性，務請於今日(1/10)討論出可行性方案，並經結構技師確認後辦理變更設計，如有涉及建造變更、共構及坡審差異修正部分請都發處建管科協助加速相關行政作業，契約變更部分請教育處及體育場儘速完成，令變更設計所須增列之費用請設計單位覈實計算」。

		原告111年1月25日基體總字第1110200091號函、111年1月10日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遭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研商會議簽到表、基隆市體育場111年1月10日「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

		本院卷㈠第171-175頁



		3

		


		系爭工程111年1月17日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六、決議:(五)請規畫設計單位同步辦理與基樁調整後相關應配合事項，如水保、坡審、共構及建照等之變更或報備程序，以利撙節時效(設計監造單位、原告未依會議記錄修訂圖說及檢討釐清是否應辦理建照變更等)」。

		原告111年1月17日「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

		本院卷㈠第177-179頁



		4

		


		被告因不確定因素過多，工期無法追加、材料及工資成本上揚及變更設計達成合意遙遙無期，迭次以右列函文要求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2條第10項第3款規定解除契約。

		被告111年2月18日緯字第11102029號函、111年2月24日緯字第11102036號函、111年3月18日緯字第11103037號函、111年4月8日緯字第11103044號函

		本院卷㈠第181-185頁



		5

		


		原告函送系爭工程辦理變更設計圖說予被告。

		原告111年6月2日基體總字地0000000000號函

		本院卷㈠第187頁



		6

		


		被告函請原告補充提供系爭工程之基樁位置平面、地樑、UC1位移調整後詳圖。

		被告111年6月7日緯字第11106013號函

		本院卷㈠第189頁



		7

		


		基隆市政府於111年6月30日辦理工程查核(會中查核委員說明承商有意願施作，建議應給予合理工期，再辦理議價，以免工程造成解約，重新招標對工程不利)；111年7月7日基樁位置套繪後與水保水溝位置衝突，須調整水保水溝及P Line地樑位置，請直域事務所釐清是否需辦理建照變更，如不需辦理建照變更，請儘速提供正確之平面圖與剖面圖，據以施工以利工進。

		被告111年7月7日緯字00000000號函

		本院卷㈠第191頁



		8

		


		被告再次函請直域事務所釐清系爭工程是否應辦理建照變更。

		被告111年7月18日緯字第00000000號

		本院卷㈠第193-194頁



		9

		


		被告申請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前工期展延，原告以不符系爭契約規定為由不予辦理。

		被告111年7月20日緯字00000000號

		本院卷㈠第195-196頁



		10

		


		被告函請原告依111年1月10日、111年1月17日之「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執行辦理變更設計及釐清是否應辦理建照變更，並請基隆市府儘速督促設計單位，依會議決議辦理相關變更事宜，以利工進。

		被告111年7月25日緯字第00000000號

		本院卷㈠第197-1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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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就系爭工程向原告申報停工。

		被告111年7月27日緯字第11107090號函

		本院卷㈠第199-201頁





		12

		


		被告函請直域事務所依建築法第39條辦理變更建照與展延工期，並通知原告系爭工程有多項施工圖與施工計畫尚未提送，惟原告皆未依原告通知辦理。

		被告111年7月28日緯字第00000000號、緯字第00000000號、緯字第00000000號、111年8月1日緯字第111080001號函

		本院卷㈠第203-209頁



		13

		


		被告再次向原告申報停工，並告知系爭工程因直域事務所變更設計不利，以致工程進度嚴重落後，且系爭工程P-Line地梁FGI位置偏移95公分、50公分，被告函請原告依建築法39條辦理變更建照，迄當時仍未發正面回覆辦理。

		被告111年8月3日緯字第11108010號函、緯字第11108012號函

		本院卷㈠第211-214頁



		14

		


		因系爭工程爭議過久，被告須重新動工，遂函請原告給予合理工期510日，未獲同意。

		被告111年8月23日緯字第00000000號、111年10月15日緯字第11110077號函

		本院卷㈠第215-2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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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向被告終止契約，被告乃委請律師函覆原告。

		李春卿律師事務所111年11月28日卿律字第1111128001號函

		本院卷㈠第219-220頁



		16

		


		基隆市政府於113年1月19日招開記者會，承認基隆市田徑場改建工程確有變更設計之必要

		原告113年1月15日基體總字第1130200058號函

		本院卷㈠第221頁



		17

		


		被告確為優良營造業廠商，且已承攬多項政府工程，然本件系爭工程因原告有重大變更設計必要，設計監造單位迄未與原告完成變更設計，致被告無法依建築法第39條按圖施作。

		內營複認字第107001號獎狀、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111>北市營權會字第042號、內政部111年11月30日內授營中字第1110820632號函、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111年11月23日<111>北市營權會字第040號公告

		本院卷㈠第223-228頁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號

原      告  基隆市立體育場



法定代理人  林柏樹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律師

被      告  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柏堯  

訴訟代理人  李春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履約保證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

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39萬6,465元，及其中新臺幣304萬4

    ,365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暨其中新臺幣35萬2,100元自112年7月2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3萬3,000元為被告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39萬6,465元為被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中央或地方機關，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4

　　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係依基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4

    條、基隆市立體育場組織規程設置之獨立組織體，有獨立之

    編制及預算、印信（見本院卷㈠第243-249頁），自屬地方之

    行政機關，依上開規定，具有當事人能力。

二、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依兩造間訂立之工程採購契約（

    下稱系爭工程契約）第22條第1項第1款約定（見本院卷㈠第5

    2頁），已合意就兩造因履約而生爭議者，以機關（按：即

    原告，下同）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而原告

    公務所所在地為基隆市信義區，故本院有管轄權。

三、本件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志堅，嗣於訴訟中變更為黃柏堯

    ，有被告提出被告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在卷

    可稽，並據黃柏堯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㈠第165頁、

    第26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為改善基隆市立綜合田徑場主建築物及周邊設施安全

    狀態，於民國109年12月14日採公開招標之最有利標決標方

    式辦理「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

    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採購案招標作

    業（下稱系爭採購案），嗣於109年12月31日辦理系爭採購

    案之投標廠商資格審查，審查結果僅有被告1家廠商投標。

    其後，系爭採購案於110年1月7日經原告組織之採購評選委

    員會評選結果，由被告以新臺幣（下同）4億1,640萬9,233

    元得標承攬。

　㈡依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39點、第41點規定，該採購案所定

    履約保證金金額為契約金額之10％；倘得標廠商具備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公共工程金質獎之得獎廠商

    資格（下稱系爭得獎資格），得減收原應繳額度之50％。因

    此依該系爭工程契約金額計算，被告本應繳納之履約保證金

    為4,164萬0,923元（計算式：4億1,640萬9,233元×1/10＝4,1

    64萬0,9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惟被告本不具備系爭得

    獎資格，原告所屬人員於辦理得標廠商繳交履約保證金審查

    作業之際，卻以被告檢附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

    金會出具之優良廠商複評合格函文為由，認定被告具備系爭

    得獎資格，進而認定被告僅需繳納履約保證金之半數即2,08

    2萬0,462元（計算式：4,164萬0,923元×1/2＝2,082萬0,462

    元），並由訴外人台中商業銀行復興分行出具履約保證金連

    帶保證書（保證金額2,000萬元）及保證金支票82萬0,462元

    。被告既不符合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41點所定減收履約保

    證金之規定，自需補交2,082萬461元之履約保證金。又被告

    承攬之系爭工程於110年2月18日開工，依約原預定於111年1

    0月10日完工，嗣因被告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經原告以1

    11年10月20日基體總字第1110200836A號函（下稱系爭111年

    10月20日函）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依約應即沒入系

    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而原告終止上開契約後，依系爭

    工程契約第21條約定將系爭工程另行發包予訴外人慶霖營造

    股份有限公司，繼續施作。而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第4項就

    本件履約保證金已約定「至本契約經機關自行或洽請其他廠

    商完成後，如扣除機關為完成本契約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所

    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差額給付廠商；…如有不足者

    ，廠商及其連帶保證人應將該項差額賠償機關」，是系爭工

    程契約終止後，原告因另行辦理系爭工程採購案之故，額外

    支出7,859萬0,767元，應即由被告以上開履約保證金負賠償

    之責。另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約定「本工程

    『金屬類（鋼筋、鋼材⋯等）廢棄物回收費用』係售與廠商作

    為收入繳庫，不列入標單暨發包契約總價；回收費用單價參

    考地區資源回收廠商收購價減除運費，並採固定單價計算，

    不因決標金額作比例調整而變動，亦不隨廢鋼收購價格調整

    而變動。回收費用擔架7,000元/噸（固定單價），惟發包後

    則由廠商依實際數量（過磅重量）乘固定單價以結算總售價

    」。而被告承攬系爭工程，因系爭工程所生工程金屬類（鋼

    筋、鋼材等）廢棄物材料過磅總數約57.14噸，被告應繳回3

    9萬9,980元（計算式：每噸回收費用7000元×57.14＝39萬9,9

    80元）。為此，原告遂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通知被告，

    因被告有前揭違約之情事，原告不予發還被告已繳納之履約

    保證金支票82萬0,462元，且將函請台中商業銀行復興分行

    限期撥付連帶保證金2,000萬元，並催告被告應於文到次日

    起10日內補足上開欠收50％之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2,082萬46

    1元，而被告已於111年10月21日收受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

    ，自應遵期如數補繳。又原告以112年7月20日基體總字第11

    20101570號函（下稱系爭112年7月20日函）請被告於112年7

    月25日前依限繳回上開回收費用，然被告迄今僅繳納4萬7,8

    80元，尚欠35萬2,100元（下稱系爭回收費用）。原告復以1

    12年8月7日基體總字第1120000398號函（下稱系爭112年8月

    7日函）催告被告應於112年8月11日前如數繳回。然而，被

    告經原告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112年8月7日函催告繳納

    上開款項後，迄未置理。茲因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履

    約保證金部分，金額為2,082萬0,461元，遲延利息係自111

    年12月1日起算；另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回收費用部

    分，金額為35萬2100元，遲延利息係自112年8月12日起算。

    是以經加總上開2項請求，再減去原告於終止系爭工程契約

    後應給付被告之系爭工程結算款1,777萬6,096元，被告尚應

    給付原告339萬6,465元（計算式：2,082萬0,461元＋35萬2,1

    00元－1,777萬6,096元＝339萬6,465元），爰請求自111年12

    月1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㈢為此，爰依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39點、民法第179條，請求

    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訴請被告給付系爭工程履約保證

    金；另依上開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之約定，

    訴請被告給付系爭回收費用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

    告339萬6,465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於110年1月7日得標後，原告於110年1月20日就系爭工程

    召開之開工協調會議，旋即提出系爭工程建照與水保尚未核

    准，且需辦理重大變更設計（即停車場結構體由鋼結構改為

    鋼筋混凝土構造），而有建築、結構、水保工程等項目之變

    動。而依系爭採購案招標公告所附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所載

    結果，系爭工程全部項目檢核結果為「無需辦理」或「已完

    成」，然原告隱匿實情，未依工程會訂頒「重大公共工程開

    工要件注意事項」辦理查填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之缺失，其

    有民法第245條之1締約過失之情事。又依附表所示之兩造及

    訴外人即系爭工程監造設計單位直域建築師事務所（下稱直

    域事務所）溝通往來紀錄，系爭工程合約係因原告未完成系

    爭工程重大變更之設計，以致被告無法依圖施工，故系爭工

    程契約係因不可歸責於被告之原因而由被告同意終止，原告

    自不得沒入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

　㈡再系爭採購案係以公開招標之最有利標方式辦理，投標廠商

    需經原告依投標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逐條審查合格後，始為

    合格廠商。本件既經原告審核認定被告得減少繳納半數履約

    保證金，被告自無需補繳履約保證金。況且，兩造既已終止

    系爭工程契約，即無契約關係存在，被告並無繳交履約保證

    金作為履約擔保之必要，原告竟追加請求被告給付上開履約

    保證金，實無法律依據，且與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

    辦法（下稱作業辦法）第18條規定之履約保證金繳納期限相

    違。另除上開履約保證金外，被告就系爭工程尚得向原告請

    求給付結算金額3,876萬2,789元及被告處理本案之人事費及

    事務費，再加計遲延利息，總計原告反而應當給付被告6,67

    1萬5,150元。此外，系爭工程契約未明定原告請求之系爭回

    收費用繳回期限，應待兩造就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

    後，再行結算等語。

　㈢基於上述，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工程契約、系爭

    採購案投標需知（含投標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投標廠商聲

    明書範本）、被告投標時出具之資格文件、系爭111年10月2

    0日函、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系爭112年8月7日函、系

    爭112年7月20日函、原告112年5月23日基體總字第11202003

    21A號通知被告終止契約結算事宜函（見本院卷㈠第17-101頁

    、第107-110頁）等件影本為憑。惟被告否認上情，並以前

    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即為：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契約

    之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1元，及系爭回收費用35萬0,200

    元，是否有據？系爭工程契約經結算後，被告應給付原告之

    金額若干？茲審酌如次：

　㈠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1元，

    為有理由：

　⒈按「契約包括下列文件：⒈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系爭

    工程契約第1條第1項第1款有明文約定，是系爭採購案之投

    標須知自屬系爭工程契約之一部，兩造於履約過程中均應予

    以遵守。次按「履約保證金於工程進度達25％、50％、75％及

    驗收合格後，各發還25％。履約保證金為決標金之（按：此

    為原契約之贅字）額10％」、「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得

    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⒋因可歸責於乙方（即被告）

    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

    比例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

    、「⒕廠商為優良廠商或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

    第33條之6所稱全球化廠商而減收履約保證金、保固保證金

    者，其有不發還保證金者，廠商應就不發還金額中屬減收之

    金額補繳之」、「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

    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

    商因此所生之損失：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

    限，有下列情形者：履約進度落後20％以上，且日數達10日

    以上。百分比之計算方式如下：⑴屬尚未完成履約而進度落

    後已達百分比者，機關應先通知廠商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如機關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其通知限期改善當日及

    期限末日之履約進度計算方式，分別以各該日實際進度與機

    關核定之預定進度百分比之差值計算；如機關未訂有履約進

    度計算方式，依逾期日數計算之」，系爭工程契約第14條第

    1項第5款、第3項第4款、第14項、第21條第1項第5款分別約

    定甚明。

　⒉經查，系爭工程始於108年12月19日掛件申請建照，嗣於109

    年1月14日取得拆除執照，並於109年5月4日完成規劃設計；

    系爭採購案則於110年1月7日決標，於110年2月18日開工後

    進行假設工程及既有建物拆除，復於110年9月29日核准建照

    。系爭工程因110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嚴峻，自110年5月28日

    起至同年7月27日止申報停工，案經原告核准。其後，被告

    自110年7月27日起至同年9月16日止，因尚未取得建照，原

    告遂同意繼續停工，並將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變更為112年1

    月30日。而系爭工程雖於110年9月17日復工，然因被告就系

    爭工程基樁位置有所爭執，原告於111年6月22日委請訴外人

    基隆市建築師公會協助辦理工期展延審查，並給予建照未取

    得及基樁方案未定案之合理工期建議，且經直域事務所審認

    後核定合理展延期間為133日，完工期限因此相應延展為112

    年6月12日，並請被告提出修正後進度表、當週預定送審資

    料及逐日預定進度管制表。惟被告經原告以111年10月6日基

    體總字第1110102012號函催告補正後，被告仍未補正，原告

    方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向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被告

    雖主張其於111年6月2日收迄系爭工程之第1次變更設計圖說

    後發現，系爭工程因基樁內移0-100公分，又造成地樑需要

    偏移約55公分及95公分，影響基礎結構行為云云。然兩造前

    於112年7月13日參與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召集之系爭採購案建

    築執照變更履約爭議事宜會議，已獲致「系爭工程地樑實際

    施作與建照圖說相符，不用辦理建築執照變更作業，且基樁

    非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88條之1所稱之支承上部建

    築物之各種載重之主要構造，無涉建築法第39條變更設計規

    定，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立面圖，一次報驗」之結

    論。況且系爭工程之工項繁多，除上開兩造爭執部分外，尚

    包含拆除工程、水保工程、看台區、球場區及停車場區等，

    被告縱就系爭工程中有關球場局部基樁方案之工法有所質疑

    ，實可就上開工項中相互無影響之工項先予施作。而被告徒

    以上開看台區工程非屬要徑，縱先行施作亦無助減縮工期，

    且被告倘以分批發包施作之方式進行系爭工程，勢必提高成

    本，主張本件不可任由原告或直域事務所指定施工順序云云

    ，不足參採。準此，本件依被告於111年6月30日提出之工程

    施工查核簡報，可知其迄至111年6月23日止，就系爭工程累

    計預定進度為59.03％，累計實際進度僅有7.54％，落後程度

    達51.49％。又本件迄至111年10月5日，系爭工程實際進度亦

    僅有8.49％，足認被告未積極提送趕工計畫並予以施作，是

    本件確有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延宕履約期限。而系爭工程

    之約定工程為600日，被告因前開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自110

    年2月18日開工迄至111年10月20日終止契約日為止（合計61

    0日）僅完成8.49％之工程進度，自已構成系爭工程契約第21

    條第1項第5款之終止契約要件，是原告據以終止系爭工程契

    約，於法尚無不合等節，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112年1

    1月13日工程訴字第1121101943號函檢送之系爭採購案申訴

    審議判斷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321-443頁），且經本院

    向工程會調取上開申訴審議判斷案件全卷核閱無訛，足認系

    爭工程契約確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致契約終止，並非兩

    造合意終止系爭工程契約，至為明確。

　⒊被告雖辯稱：原告於辦理系爭採購案時，未如實查填機關應

    辦事項檢核表，實有締約上過失，且系爭工程乃因監造單位

    直域事務所未確實修正設計圖說以致工程進度延宕，經被告

    以如附表所示之函文與原告及直域事務所往來溝通無果後，

    方造成其履行系爭工程契約有遲延情事，自有不可歸責事由

    云云。惟按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

    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二、知悉或

    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

    失洩漏之者。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民法第

    24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所謂

    締約上過失責任之適用係以兩造契約未成立為前提，而系爭

    工程契約於被告得標時已有效成立，顯非契約因故未成立之

    情狀，自無適用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之餘地，是被告此部

    分主張，核屬誤認，自非可採。又系爭工程契約係因可歸責

    於被告之事由而遭原告終止，並非兩造合意終止或由被告單

    方予以終止，業經認定如上，而被告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書證

    ，或為其對原告及直域事務所之單方意思表示或通知，或為

    兩造及基隆市政府出於推進系爭工程進度所為協商會議之紀

    錄，均無從據以推認其延遲履行系爭工程契約有何不可歸責

    於己之事由，所辯亦不可取。

　⒋準此，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第14項之約定，

    被告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以致系爭工程契約全部遭原告終

    止，自屬保證金應不予發還之情形，被告即應向原告補繳系

    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不發還金額中原由原告同意減收之金額

    。而依系爭採購案之採購須知第41點規定，本件得標廠商僅

    於符合系爭得獎資格之要件下，得減收原應繳額度之50％，

    且系爭採購案之履約保證金總額為4,164萬0,923元乙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從而，原告以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第1項第5

    款之終止契約要件業經其以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終止為由

    ，請求被告給其因誤認被告符合系爭得獎資格而減收之金額

    2,082萬0,461元，即屬有據。

　⒌被告雖又辯稱：其於參與系爭工程投標之際，業經原告承辦

    人員審認具備系爭得獎資格，得減收履約保證金，原告自不

    得再請求其補繳上開履約保證金云云。惟系爭工程契約乃因

    可歸責於被告事由以致終止，揆諸上開約定，縱被告確屬具

    備系爭得獎資格之廠商，亦不得據以免除補繳履約保證金之

    責任。況被告於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時，所提出之資格文件

    為內政部營建署網站之「優良營造業複評合格名單」查詢資

    料、「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公告107年

    度優良營造業複評合格名單及公函（見本院卷㈠第74-76頁）

    ，客觀上即未提出其獲得公共工程金質獎之證明文件，殊甚

    明確，此不因原告承辦人員是否主觀上基於故意或過失而就

    被告得獎資格作出錯誤認定而有不同，是其辯稱其具備系爭

    得獎資格，且通過原告承辦人員審查，其理當可減免繳交系

    爭工程之半數履約保證金云云，要屬無稽，不足為取。

　⒍被告復退而抗辦：依作業辦法第18條規定，原告應於招標文

    件所定期限內向被告收取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而依

    系爭採購案之投標須知第43點規定，其應於決標日起15日內

    繳納本件履約保證金。因此原告不得遲至系爭工程契約終止

    後方再向被告追繳本件履約保證金，且系爭工程契約既已終

    止，本件履約保證金已失去保證廠商依契約規定履約之目的

    ，原告不得執系爭工程契約之約定向被告請求給付履約保證

    金云云。惟按履約保證金之繳納期限，由機關視案件性質及

    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中合理訂定之。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

    ，應訂定14日以上之合理期限。廠商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履約

    保證金，或繳納之額度不足或不合規定程式者，不予受理。

    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機關應定期命其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不予受理。作業辦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參諸

    作業辦法第18條第2項之立法目的，係為避免招標機關動輒

    以廠商未依期限繳納、繳納金額不足或不合規定程式為由撤

    銷決標、不發還押標金，以致影響廠商合法投標之權利，非

    謂原告（機關）基於可歸責於被告（廠商）事由終止系爭工

    程契約後，不得再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契約之

    履約保證金。又系爭工程契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第14項約

    定原告得沒入或請求被告補繳履約保證金之目的，本即在規

    範兩造終止系爭工程契約後互負結算義務之法律關係，被告

    自不得徒以系爭工程契約已終止為由，拒絕補繳上開履約保

    證金，是被告上開抗辯，亦無可採。

　⒎綜據上述，本件被告上開各節抗辯，均非可採，是原告依系

    爭工程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

    保證金2,082萬0,46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固另

    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請求權之規定，請求被告補繳上開

    履約保證金，惟原告係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判決（見本院卷

    ㈠第3-4頁原告起訴狀），本院既已依系爭工程契約之法律關

    係認其請求被告給付本件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為有理

    由，自無庸再就其依民法第179條所為請求有無理由加以審

    究，附此敘明。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回收費用35萬0,200元，為有理由：

　　按兩造於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約定「本工程

    『金屬類（鋼筋、鋼材⋯等）廢棄物回收費用』係售與廠商作

    為收入繳庫，不列入標單暨發包契約總價；回收費用單價參

    考地區資源回收廠商收購價減除運費，並採固定單價計算，

    不因決標金額作比例調整而變動，亦不隨廢鋼收購價格調整

    而變動。回收費用擔架7,000元/噸（固定單價），惟發包後

    則由廠商依實際數量（過磅重量）乘固定單價以結算總售價

    」。而查，被告因承攬系爭工程，所生金屬類工程廢棄物材

    過磅總數為57.14噸，而被告對此並無異議，且曾以112年8

    月2日緯字第11208007號函表明其已繳納4萬7,880元（見本

    院卷㈠第103頁），僅爭執系爭回收費用應俟兩造就系爭工程

    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後，再行結算云云。惟系爭工程所生金

    屬類廢棄物業經原告依上開約定出售予被告（所定價金即為

    上開契約所稱「回收費用」），且兩造未另行約定履約期限

    ，則原告既以系爭112年8月7日函催告被告應於112年7月25

    日前依約給付系爭工程金屬類廢棄物之回收費用（按：本件

    扣除被告已繳納之4萬7,880元後，系爭回收費用總額為35萬

    2,100元【計算式：39萬9,980元－4萬7,880元＝35萬2,100元

    】，見本院卷㈠第101頁），然被告迄未履行，堪認被告就系

    爭回收費用已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從而，原告依上開兩造間

    關於回收金屬類廢棄物費用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5萬2,10

    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至被告雖辯稱其得等待系爭工

    程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再行繳納系爭回收費用。惟兩造未

    有約定一旦被告提起任何有關履行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被

    告即可暫免繳納系爭回收費用之明文，且被告前揭申訴案件

    已經終結，其提起上開申訴之事由亦與系爭回收費用毫無關

    聯，業如前述，被告自不得執前詞以圖豁免繳納系爭回收費

    用之義務。

　㈢系爭工程契約經結算後，被告應向原告繳納款項總金額合計

    應為339萬6,465元：

　　按2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

    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為向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並辦理結

    算，前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辦理鑑定，經該公會委派土

    木技師依系爭工程之工地現況、被告估驗計價資料、系爭工

    程施工照片等資料進行結算，合計結算金額為4,150萬2,844

    元，扣除被告先前已領工程款累計2,372萬6,748元後，結算

    餘額為1,777萬6,096元，此有原告112年5月3日簽呈（見本

    院卷㈠第581-585頁）、該公會111年12月12日（111）省土技

    字第北1483號鑑定報告可佐（見外放鑑定報告第6頁）。是

    原告於系爭工程契約終止並完成結算後，尚積欠被告系爭工

    程之工程款債務1,777萬6,096元乙節，堪信屬實。又被告依

    系爭工程契約之法律關係，對原告則負有應給付履約保證金

    2,082萬0,462元、系爭回收費用35萬2,100元之債務，亦如

    前述。準此，本件兩造互負債務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

    期，是原告指定以其對被告之履約保證金及系爭回收費用債

    權抵銷其積欠被告之工程款債務，自屬有據。是以，本件兩

    造間債權債務關係經原告主張抵銷後，被告僅需再給付原告

    339萬6,465元（計算式：2,082萬0,461元＋35萬2,100元－1,7

    77萬6096元＝339萬6,465元）。職故，本件原告於系爭工程

    契約結算後，請求被告給付結算後之金額339萬6,465元，即

    為有理。被告固辯稱其就系爭工程尚得向原告請求給付結算

    金額3,876萬2,789元及被告處理本案之人事費及事務費，再

    加計遲延利息，合計6,671萬5,150元云云。然被告迄本件辯

    論終結為止，均未就上開利己事實加以舉證，所辯自不足採

    。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系爭工程契約結算後，請求被

    告給付結算金額339萬6,465元，因原告於系爭111年10月20

    日函第9點已明確向被告表示「貴公司投標時因具優良廠商

    資格減收50％之履約保證金，函知承商於文到次日起10日內

    補繳2,082萬0,461元，屆時再依結算金額比例發還」（見本

    院卷㈠第96頁），足認原告當時僅以其所應給付系爭工程之

    工程款與被告應給付之履約保證金相互抵銷，並未以系爭回

    收費用債權與上開工程款債務相互抵銷，是原告對被告主張

    之系爭回收費用債權既未因抵銷而消滅，其請求本件遲延利

    息全部均應以其催告被告給付履約保證金後之111年12月1日

    起算，自有未洽。又關於系爭回收費用部分，原告係催告被

    告應於112年7月25日前繳回，而被告迄本件辯論終結為止，

    仍未向原告辦理繳回，是被告自112年7月26日起，就系爭回

    收費用35萬2,100元當有給付遲延之情事。據此，原告就系

    爭回收費用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當屬有據；而關於系爭工程之履約

    保證金部分，被告自陳其係於111年10月21日收受系爭111年

    10月20日函（見本院卷㈠第309頁），依上開函文第9點所載

    ，被告應於文到之翌日起10日內補繳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

    ，是被告於111年11月2日起，就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亦有給

    付遲延之情事，原告退而自111年12月1日起，就本件請求之

    履約保證金（計算式：339萬6,465元－35萬2,100元＝304萬4,

    365元），請求被告給付迄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至原告逾此部分之利息請求，

    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系爭工程契約乃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終止，

    原告於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並經結算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

    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則屬無

    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

    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亦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七、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

    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

    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定有明文。茲因本

    件除部分利息請求外，均為原告勝訴，本院爰審酌兩造之勝

    敗比例，認本件訴訟費用應全部由被告負擔，較為公允。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未經援用之

    證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又本件事證已明，被告聲請調取基隆市政府辦理研商

    系爭工程停車場區是否須辦理變更設計之會議紀錄、確認系

    爭工程之司令台區是否已辦理變更設計之建照變更、系爭工

    程之水土保持工程及水溝是否均依原建築圖說或水土保持技

    師之設計圖施作、原告何時就變更設計之圖說預算發函通知

    被告等節（見本院卷㈠第259-260頁），核無調查之必要，均

    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高偉文

　　　　　　　　　　　　　　　法　官　張逸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顏培容

附表：

本件被告爭執系爭工程實因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而終止之事件概要

編號  事件概要 被告提出之書證 卷證出處 1  原告於110年12月22日頒圖予被告，重新設計之基樁圖說仍須破壞原有擋土牆駁坎之基腳(與原設計圖相同，根本未重新設計)，直域事務所對設計圖說遲不檢討改進，一再推託卸責，經市長、副市長出面協商後，設計監造單位才同意基地西側基樁位置，可辦理位移。依此結論顯然當初設計不當，導致工程延宕。嗣被告一再函請設計直域事務所及原告頒圖(即基樁位移詳細圖說)，仍未獲置理。 原告110年12月22日基體總字第1100175109號函 本院卷㈠第169頁 2  系爭工程111年1月10日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中:「六、決議:(二)有關臨時正信路邊坡共構施工法，倘確有影響駁坎之安全疑慮，請設計單位研議改善可行性，務請於今日(1/10)討論出可行性方案，並經結構技師確認後辦理變更設計，如有涉及建造變更、共構及坡審差異修正部分請都發處建管科協助加速相關行政作業，契約變更部分請教育處及體育場儘速完成，令變更設計所須增列之費用請設計單位覈實計算」。 原告111年1月25日基體總字第1110200091號函、111年1月10日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遭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研商會議簽到表、基隆市體育場111年1月10日「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 本院卷㈠第171-175頁 3  系爭工程111年1月17日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六、決議:(五)請規畫設計單位同步辦理與基樁調整後相關應配合事項，如水保、坡審、共構及建照等之變更或報備程序，以利撙節時效(設計監造單位、原告未依會議記錄修訂圖說及檢討釐清是否應辦理建照變更等)」。 原告111年1月17日「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 本院卷㈠第177-179頁 4  被告因不確定因素過多，工期無法追加、材料及工資成本上揚及變更設計達成合意遙遙無期，迭次以右列函文要求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2條第10項第3款規定解除契約。 被告111年2月18日緯字第11102029號函、111年2月24日緯字第11102036號函、111年3月18日緯字第11103037號函、111年4月8日緯字第11103044號函 本院卷㈠第181-185頁 5  原告函送系爭工程辦理變更設計圖說予被告。 原告111年6月2日基體總字地0000000000號函 本院卷㈠第187頁 6  被告函請原告補充提供系爭工程之基樁位置平面、地樑、UC1位移調整後詳圖。 被告111年6月7日緯字第11106013號函 本院卷㈠第189頁 7  基隆市政府於111年6月30日辦理工程查核(會中查核委員說明承商有意願施作，建議應給予合理工期，再辦理議價，以免工程造成解約，重新招標對工程不利)；111年7月7日基樁位置套繪後與水保水溝位置衝突，須調整水保水溝及P Line地樑位置，請直域事務所釐清是否需辦理建照變更，如不需辦理建照變更，請儘速提供正確之平面圖與剖面圖，據以施工以利工進。 被告111年7月7日緯字00000000號函 本院卷㈠第191頁 8  被告再次函請直域事務所釐清系爭工程是否應辦理建照變更。 被告111年7月18日緯字第00000000號 本院卷㈠第193-194頁 9  被告申請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前工期展延，原告以不符系爭契約規定為由不予辦理。 被告111年7月20日緯字00000000號 本院卷㈠第195-196頁 10  被告函請原告依111年1月10日、111年1月17日之「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執行辦理變更設計及釐清是否應辦理建照變更，並請基隆市府儘速督促設計單位，依會議決議辦理相關變更事宜，以利工進。 被告111年7月25日緯字第00000000號 本院卷㈠第197-198頁 11  被告就系爭工程向原告申報停工。 被告111年7月27日緯字第11107090號函 本院卷㈠第199-201頁  12  被告函請直域事務所依建築法第39條辦理變更建照與展延工期，並通知原告系爭工程有多項施工圖與施工計畫尚未提送，惟原告皆未依原告通知辦理。 被告111年7月28日緯字第00000000號、緯字第00000000號、緯字第00000000號、111年8月1日緯字第111080001號函 本院卷㈠第203-209頁 13  被告再次向原告申報停工，並告知系爭工程因直域事務所變更設計不利，以致工程進度嚴重落後，且系爭工程P-Line地梁FGI位置偏移95公分、50公分，被告函請原告依建築法39條辦理變更建照，迄當時仍未發正面回覆辦理。 被告111年8月3日緯字第11108010號函、緯字第11108012號函 本院卷㈠第211-214頁 14  因系爭工程爭議過久，被告須重新動工，遂函請原告給予合理工期510日，未獲同意。 被告111年8月23日緯字第00000000號、111年10月15日緯字第11110077號函 本院卷㈠第215-217頁 15  原告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向被告終止契約，被告乃委請律師函覆原告。 李春卿律師事務所111年11月28日卿律字第1111128001號函 本院卷㈠第219-220頁 16  基隆市政府於113年1月19日招開記者會，承認基隆市田徑場改建工程確有變更設計之必要 原告113年1月15日基體總字第1130200058號函 本院卷㈠第221頁 17  被告確為優良營造業廠商，且已承攬多項政府工程，然本件系爭工程因原告有重大變更設計必要，設計監造單位迄未與原告完成變更設計，致被告無法依建築法第39條按圖施作。 內營複認字第107001號獎狀、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111>北市營權會字第042號、內政部111年11月30日內授營中字第1110820632號函、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111年11月23日<111>北市營權會字第040號公告 本院卷㈠第223-228頁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號
原      告  基隆市立體育場


法定代理人  林柏樹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律師
被      告  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柏堯  
訴訟代理人  李春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履約保證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39萬6,465元，及其中新臺幣304萬4,365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其中新臺幣35萬2,100元自112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3萬3,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39萬6,465元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中央或地方機關，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4
　　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係依基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4條、基隆市立體育場組織規程設置之獨立組織體，有獨立之編制及預算、印信（見本院卷㈠第243-249頁），自屬地方之行政機關，依上開規定，具有當事人能力。
二、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依兩造間訂立之工程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第22條第1項第1款約定（見本院卷㈠第52頁），已合意就兩造因履約而生爭議者，以機關（按：即原告，下同）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而原告公務所所在地為基隆市信義區，故本院有管轄權。
三、本件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志堅，嗣於訴訟中變更為黃柏堯，有被告提出被告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在卷可稽，並據黃柏堯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㈠第165頁、第26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為改善基隆市立綜合田徑場主建築物及周邊設施安全狀態，於民國109年12月14日採公開招標之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採購案招標作業（下稱系爭採購案），嗣於109年12月31日辦理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審查，審查結果僅有被告1家廠商投標。其後，系爭採購案於110年1月7日經原告組織之採購評選委員會評選結果，由被告以新臺幣（下同）4億1,640萬9,233元得標承攬。
　㈡依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39點、第41點規定，該採購案所定履約保證金金額為契約金額之10％；倘得標廠商具備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公共工程金質獎之得獎廠商資格（下稱系爭得獎資格），得減收原應繳額度之50％。因此依該系爭工程契約金額計算，被告本應繳納之履約保證金為4,164萬0,923元（計算式：4億1,640萬9,233元×1/10＝4,164萬0,9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惟被告本不具備系爭得獎資格，原告所屬人員於辦理得標廠商繳交履約保證金審查作業之際，卻以被告檢附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出具之優良廠商複評合格函文為由，認定被告具備系爭得獎資格，進而認定被告僅需繳納履約保證金之半數即2,082萬0,462元（計算式：4,164萬0,923元×1/2＝2,082萬0,462元），並由訴外人台中商業銀行復興分行出具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書（保證金額2,000萬元）及保證金支票82萬0,462元。被告既不符合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41點所定減收履約保證金之規定，自需補交2,082萬461元之履約保證金。又被告承攬之系爭工程於110年2月18日開工，依約原預定於111年10月10日完工，嗣因被告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經原告以111年10月20日基體總字第1110200836A號函（下稱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依約應即沒入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而原告終止上開契約後，依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約定將系爭工程另行發包予訴外人慶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繼續施作。而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第4項就本件履約保證金已約定「至本契約經機關自行或洽請其他廠商完成後，如扣除機關為完成本契約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差額給付廠商；…如有不足者，廠商及其連帶保證人應將該項差額賠償機關」，是系爭工程契約終止後，原告因另行辦理系爭工程採購案之故，額外支出7,859萬0,767元，應即由被告以上開履約保證金負賠償之責。另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約定「本工程『金屬類（鋼筋、鋼材⋯等）廢棄物回收費用』係售與廠商作為收入繳庫，不列入標單暨發包契約總價；回收費用單價參考地區資源回收廠商收購價減除運費，並採固定單價計算，不因決標金額作比例調整而變動，亦不隨廢鋼收購價格調整而變動。回收費用擔架7,000元/噸（固定單價），惟發包後則由廠商依實際數量（過磅重量）乘固定單價以結算總售價」。而被告承攬系爭工程，因系爭工程所生工程金屬類（鋼筋、鋼材等）廢棄物材料過磅總數約57.14噸，被告應繳回39萬9,980元（計算式：每噸回收費用7000元×57.14＝39萬9,980元）。為此，原告遂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通知被告，因被告有前揭違約之情事，原告不予發還被告已繳納之履約保證金支票82萬0,462元，且將函請台中商業銀行復興分行限期撥付連帶保證金2,000萬元，並催告被告應於文到次日起10日內補足上開欠收50％之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2,082萬461元，而被告已於111年10月21日收受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自應遵期如數補繳。又原告以112年7月20日基體總字第1120101570號函（下稱系爭112年7月20日函）請被告於112年7月25日前依限繳回上開回收費用，然被告迄今僅繳納4萬7,880元，尚欠35萬2,100元（下稱系爭回收費用）。原告復以112年8月7日基體總字第1120000398號函（下稱系爭112年8月7日函）催告被告應於112年8月11日前如數繳回。然而，被告經原告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112年8月7日函催告繳納上開款項後，迄未置理。茲因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部分，金額為2,082萬0,461元，遲延利息係自111年12月1日起算；另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回收費用部分，金額為35萬2100元，遲延利息係自112年8月12日起算。是以經加總上開2項請求，再減去原告於終止系爭工程契約後應給付被告之系爭工程結算款1,777萬6,096元，被告尚應給付原告339萬6,465元（計算式：2,082萬0,461元＋35萬2,100元－1,777萬6,096元＝339萬6,465元），爰請求自111年12月1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㈢為此，爰依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39點、民法第179條，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訴請被告給付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另依上開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之約定，訴請被告給付系爭回收費用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39萬6,465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於110年1月7日得標後，原告於110年1月20日就系爭工程召開之開工協調會議，旋即提出系爭工程建照與水保尚未核准，且需辦理重大變更設計（即停車場結構體由鋼結構改為鋼筋混凝土構造），而有建築、結構、水保工程等項目之變動。而依系爭採購案招標公告所附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所載結果，系爭工程全部項目檢核結果為「無需辦理」或「已完成」，然原告隱匿實情，未依工程會訂頒「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辦理查填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之缺失，其有民法第245條之1締約過失之情事。又依附表所示之兩造及訴外人即系爭工程監造設計單位直域建築師事務所（下稱直域事務所）溝通往來紀錄，系爭工程合約係因原告未完成系爭工程重大變更之設計，以致被告無法依圖施工，故系爭工程契約係因不可歸責於被告之原因而由被告同意終止，原告自不得沒入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
　㈡再系爭採購案係以公開招標之最有利標方式辦理，投標廠商需經原告依投標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逐條審查合格後，始為合格廠商。本件既經原告審核認定被告得減少繳納半數履約保證金，被告自無需補繳履約保證金。況且，兩造既已終止系爭工程契約，即無契約關係存在，被告並無繳交履約保證金作為履約擔保之必要，原告竟追加請求被告給付上開履約保證金，實無法律依據，且與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下稱作業辦法）第18條規定之履約保證金繳納期限相違。另除上開履約保證金外，被告就系爭工程尚得向原告請求給付結算金額3,876萬2,789元及被告處理本案之人事費及事務費，再加計遲延利息，總計原告反而應當給付被告6,671萬5,150元。此外，系爭工程契約未明定原告請求之系爭回收費用繳回期限，應待兩造就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後，再行結算等語。
　㈢基於上述，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工程契約、系爭採購案投標需知（含投標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投標廠商聲明書範本）、被告投標時出具之資格文件、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系爭112年8月7日函、系爭112年7月20日函、原告112年5月23日基體總字第1120200321A號通知被告終止契約結算事宜函（見本院卷㈠第17-101頁、第107-110頁）等件影本為憑。惟被告否認上情，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即為：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1元，及系爭回收費用35萬0,200元，是否有據？系爭工程契約經結算後，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若干？茲審酌如次：
　㈠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1元，為有理由：
　⒈按「契約包括下列文件：⒈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系爭工程契約第1條第1項第1款有明文約定，是系爭採購案之投標須知自屬系爭工程契約之一部，兩造於履約過程中均應予以遵守。次按「履約保證金於工程進度達25％、50％、75％及驗收合格後，各發還25％。履約保證金為決標金之（按：此為原契約之贅字）額10％」、「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⒋因可歸責於乙方（即被告）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例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⒕廠商為優良廠商或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33條之6所稱全球化廠商而減收履約保證金、保固保證金者，其有不發還保證金者，廠商應就不發還金額中屬減收之金額補繳之」、「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有下列情形者：履約進度落後20％以上，且日數達10日以上。百分比之計算方式如下：⑴屬尚未完成履約而進度落後已達百分比者，機關應先通知廠商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如機關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其通知限期改善當日及期限末日之履約進度計算方式，分別以各該日實際進度與機關核定之預定進度百分比之差值計算；如機關未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依逾期日數計算之」，系爭工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3項第4款、第14項、第21條第1項第5款分別約定甚明。
　⒉經查，系爭工程始於108年12月19日掛件申請建照，嗣於109年1月14日取得拆除執照，並於109年5月4日完成規劃設計；系爭採購案則於110年1月7日決標，於110年2月18日開工後進行假設工程及既有建物拆除，復於110年9月29日核准建照。系爭工程因110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嚴峻，自110年5月28日起至同年7月27日止申報停工，案經原告核准。其後，被告自110年7月27日起至同年9月16日止，因尚未取得建照，原告遂同意繼續停工，並將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變更為112年1月30日。而系爭工程雖於110年9月17日復工，然因被告就系爭工程基樁位置有所爭執，原告於111年6月22日委請訴外人基隆市建築師公會協助辦理工期展延審查，並給予建照未取得及基樁方案未定案之合理工期建議，且經直域事務所審認後核定合理展延期間為133日，完工期限因此相應延展為112年6月12日，並請被告提出修正後進度表、當週預定送審資料及逐日預定進度管制表。惟被告經原告以111年10月6日基體總字第1110102012號函催告補正後，被告仍未補正，原告方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向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被告雖主張其於111年6月2日收迄系爭工程之第1次變更設計圖說後發現，系爭工程因基樁內移0-100公分，又造成地樑需要偏移約55公分及95公分，影響基礎結構行為云云。然兩造前於112年7月13日參與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召集之系爭採購案建築執照變更履約爭議事宜會議，已獲致「系爭工程地樑實際施作與建照圖說相符，不用辦理建築執照變更作業，且基樁非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88條之1所稱之支承上部建築物之各種載重之主要構造，無涉建築法第39條變更設計規定，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立面圖，一次報驗」之結論。況且系爭工程之工項繁多，除上開兩造爭執部分外，尚包含拆除工程、水保工程、看台區、球場區及停車場區等，被告縱就系爭工程中有關球場局部基樁方案之工法有所質疑，實可就上開工項中相互無影響之工項先予施作。而被告徒以上開看台區工程非屬要徑，縱先行施作亦無助減縮工期，且被告倘以分批發包施作之方式進行系爭工程，勢必提高成本，主張本件不可任由原告或直域事務所指定施工順序云云，不足參採。準此，本件依被告於111年6月30日提出之工程施工查核簡報，可知其迄至111年6月23日止，就系爭工程累計預定進度為59.03％，累計實際進度僅有7.54％，落後程度達51.49％。又本件迄至111年10月5日，系爭工程實際進度亦僅有8.49％，足認被告未積極提送趕工計畫並予以施作，是本件確有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延宕履約期限。而系爭工程之約定工程為600日，被告因前開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自110年2月18日開工迄至111年10月20日終止契約日為止（合計610日）僅完成8.49％之工程進度，自已構成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第1項第5款之終止契約要件，是原告據以終止系爭工程契約，於法尚無不合等節，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112年11月13日工程訴字第1121101943號函檢送之系爭採購案申訴審議判斷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321-443頁），且經本院向工程會調取上開申訴審議判斷案件全卷核閱無訛，足認系爭工程契約確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致契約終止，並非兩造合意終止系爭工程契約，至為明確。
　⒊被告雖辯稱：原告於辦理系爭採購案時，未如實查填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實有締約上過失，且系爭工程乃因監造單位直域事務所未確實修正設計圖說以致工程進度延宕，經被告以如附表所示之函文與原告及直域事務所往來溝通無果後，方造成其履行系爭工程契約有遲延情事，自有不可歸責事由云云。惟按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之者。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所謂締約上過失責任之適用係以兩造契約未成立為前提，而系爭工程契約於被告得標時已有效成立，顯非契約因故未成立之情狀，自無適用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之餘地，是被告此部分主張，核屬誤認，自非可採。又系爭工程契約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遭原告終止，並非兩造合意終止或由被告單方予以終止，業經認定如上，而被告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書證，或為其對原告及直域事務所之單方意思表示或通知，或為兩造及基隆市政府出於推進系爭工程進度所為協商會議之紀錄，均無從據以推認其延遲履行系爭工程契約有何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辯亦不可取。
　⒋準此，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第14項之約定，被告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以致系爭工程契約全部遭原告終止，自屬保證金應不予發還之情形，被告即應向原告補繳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不發還金額中原由原告同意減收之金額。而依系爭採購案之採購須知第41點規定，本件得標廠商僅於符合系爭得獎資格之要件下，得減收原應繳額度之50％，且系爭採購案之履約保證金總額為4,164萬0,923元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原告以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第1項第5款之終止契約要件業經其以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終止為由，請求被告給其因誤認被告符合系爭得獎資格而減收之金額2,082萬0,461元，即屬有據。
　⒌被告雖又辯稱：其於參與系爭工程投標之際，業經原告承辦人員審認具備系爭得獎資格，得減收履約保證金，原告自不得再請求其補繳上開履約保證金云云。惟系爭工程契約乃因可歸責於被告事由以致終止，揆諸上開約定，縱被告確屬具備系爭得獎資格之廠商，亦不得據以免除補繳履約保證金之責任。況被告於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時，所提出之資格文件為內政部營建署網站之「優良營造業複評合格名單」查詢資料、「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公告107年度優良營造業複評合格名單及公函（見本院卷㈠第74-76頁），客觀上即未提出其獲得公共工程金質獎之證明文件，殊甚明確，此不因原告承辦人員是否主觀上基於故意或過失而就被告得獎資格作出錯誤認定而有不同，是其辯稱其具備系爭得獎資格，且通過原告承辦人員審查，其理當可減免繳交系爭工程之半數履約保證金云云，要屬無稽，不足為取。
　⒍被告復退而抗辦：依作業辦法第18條規定，原告應於招標文件所定期限內向被告收取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而依系爭採購案之投標須知第43點規定，其應於決標日起15日內繳納本件履約保證金。因此原告不得遲至系爭工程契約終止後方再向被告追繳本件履約保證金，且系爭工程契約既已終止，本件履約保證金已失去保證廠商依契約規定履約之目的，原告不得執系爭工程契約之約定向被告請求給付履約保證金云云。惟按履約保證金之繳納期限，由機關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中合理訂定之。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應訂定14日以上之合理期限。廠商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履約保證金，或繳納之額度不足或不合規定程式者，不予受理。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機關應定期命其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不予受理。作業辦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參諸作業辦法第18條第2項之立法目的，係為避免招標機關動輒以廠商未依期限繳納、繳納金額不足或不合規定程式為由撤銷決標、不發還押標金，以致影響廠商合法投標之權利，非謂原告（機關）基於可歸責於被告（廠商）事由終止系爭工程契約後，不得再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又系爭工程契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第14項約定原告得沒入或請求被告補繳履約保證金之目的，本即在規範兩造終止系爭工程契約後互負結算義務之法律關係，被告自不得徒以系爭工程契約已終止為由，拒絕補繳上開履約保證金，是被告上開抗辯，亦無可採。
　⒎綜據上述，本件被告上開各節抗辯，均非可採，是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固另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請求權之規定，請求被告補繳上開履約保證金，惟原告係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判決（見本院卷㈠第3-4頁原告起訴狀），本院既已依系爭工程契約之法律關係認其請求被告給付本件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為有理由，自無庸再就其依民法第179條所為請求有無理由加以審究，附此敘明。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回收費用35萬0,200元，為有理由：
　　按兩造於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約定「本工程『金屬類（鋼筋、鋼材⋯等）廢棄物回收費用』係售與廠商作為收入繳庫，不列入標單暨發包契約總價；回收費用單價參考地區資源回收廠商收購價減除運費，並採固定單價計算，不因決標金額作比例調整而變動，亦不隨廢鋼收購價格調整而變動。回收費用擔架7,000元/噸（固定單價），惟發包後則由廠商依實際數量（過磅重量）乘固定單價以結算總售價」。而查，被告因承攬系爭工程，所生金屬類工程廢棄物材過磅總數為57.14噸，而被告對此並無異議，且曾以112年8月2日緯字第11208007號函表明其已繳納4萬7,880元（見本院卷㈠第103頁），僅爭執系爭回收費用應俟兩造就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後，再行結算云云。惟系爭工程所生金屬類廢棄物業經原告依上開約定出售予被告（所定價金即為上開契約所稱「回收費用」），且兩造未另行約定履約期限，則原告既以系爭112年8月7日函催告被告應於112年7月25日前依約給付系爭工程金屬類廢棄物之回收費用（按：本件扣除被告已繳納之4萬7,880元後，系爭回收費用總額為35萬2,100元【計算式：39萬9,980元－4萬7,880元＝35萬2,100元】，見本院卷㈠第101頁），然被告迄未履行，堪認被告就系爭回收費用已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從而，原告依上開兩造間關於回收金屬類廢棄物費用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5萬2,1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至被告雖辯稱其得等待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再行繳納系爭回收費用。惟兩造未有約定一旦被告提起任何有關履行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被告即可暫免繳納系爭回收費用之明文，且被告前揭申訴案件已經終結，其提起上開申訴之事由亦與系爭回收費用毫無關聯，業如前述，被告自不得執前詞以圖豁免繳納系爭回收費用之義務。
　㈢系爭工程契約經結算後，被告應向原告繳納款項總金額合計應為339萬6,465元：
　　按2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為向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並辦理結算，前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辦理鑑定，經該公會委派土木技師依系爭工程之工地現況、被告估驗計價資料、系爭工程施工照片等資料進行結算，合計結算金額為4,150萬2,844元，扣除被告先前已領工程款累計2,372萬6,748元後，結算餘額為1,777萬6,096元，此有原告112年5月3日簽呈（見本院卷㈠第581-585頁）、該公會111年12月12日（111）省土技字第北1483號鑑定報告可佐（見外放鑑定報告第6頁）。是原告於系爭工程契約終止並完成結算後，尚積欠被告系爭工程之工程款債務1,777萬6,096元乙節，堪信屬實。又被告依系爭工程契約之法律關係，對原告則負有應給付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2元、系爭回收費用35萬2,100元之債務，亦如前述。準此，本件兩造互負債務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是原告指定以其對被告之履約保證金及系爭回收費用債權抵銷其積欠被告之工程款債務，自屬有據。是以，本件兩造間債權債務關係經原告主張抵銷後，被告僅需再給付原告339萬6,465元（計算式：2,082萬0,461元＋35萬2,100元－1,777萬6096元＝339萬6,465元）。職故，本件原告於系爭工程契約結算後，請求被告給付結算後之金額339萬6,465元，即為有理。被告固辯稱其就系爭工程尚得向原告請求給付結算金額3,876萬2,789元及被告處理本案之人事費及事務費，再加計遲延利息，合計6,671萬5,150元云云。然被告迄本件辯論終結為止，均未就上開利己事實加以舉證，所辯自不足採。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系爭工程契約結算後，請求被告給付結算金額339萬6,465元，因原告於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第9點已明確向被告表示「貴公司投標時因具優良廠商資格減收50％之履約保證金，函知承商於文到次日起10日內補繳2,082萬0,461元，屆時再依結算金額比例發還」（見本院卷㈠第96頁），足認原告當時僅以其所應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款與被告應給付之履約保證金相互抵銷，並未以系爭回收費用債權與上開工程款債務相互抵銷，是原告對被告主張之系爭回收費用債權既未因抵銷而消滅，其請求本件遲延利息全部均應以其催告被告給付履約保證金後之111年12月1日起算，自有未洽。又關於系爭回收費用部分，原告係催告被告應於112年7月25日前繳回，而被告迄本件辯論終結為止，仍未向原告辦理繳回，是被告自112年7月26日起，就系爭回收費用35萬2,100元當有給付遲延之情事。據此，原告就系爭回收費用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當屬有據；而關於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部分，被告自陳其係於111年10月21日收受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見本院卷㈠第309頁），依上開函文第9點所載，被告應於文到之翌日起10日內補繳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是被告於111年11月2日起，就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亦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原告退而自111年12月1日起，就本件請求之履約保證金（計算式：339萬6,465元－35萬2,100元＝304萬4,365元），請求被告給付迄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至原告逾此部分之利息請求，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系爭工程契約乃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終止，原告於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並經結算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定有明文。茲因本件除部分利息請求外，均為原告勝訴，本院爰審酌兩造之勝敗比例，認本件訴訟費用應全部由被告負擔，較為公允。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未經援用之證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又本件事證已明，被告聲請調取基隆市政府辦理研商系爭工程停車場區是否須辦理變更設計之會議紀錄、確認系爭工程之司令台區是否已辦理變更設計之建照變更、系爭工程之水土保持工程及水溝是否均依原建築圖說或水土保持技師之設計圖施作、原告何時就變更設計之圖說預算發函通知被告等節（見本院卷㈠第259-260頁），核無調查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高偉文
　　　　　　　　　　　　　　　法　官　張逸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顏培容
附表：
本件被告爭執系爭工程實因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而終止之事件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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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於110年12月22日頒圖予被告，重新設計之基樁圖說仍須破壞原有擋土牆駁坎之基腳(與原設計圖相同，根本未重新設計)，直域事務所對設計圖說遲不檢討改進，一再推託卸責，經市長、副市長出面協商後，設計監造單位才同意基地西側基樁位置，可辦理位移。依此結論顯然當初設計不當，導致工程延宕。嗣被告一再函請設計直域事務所及原告頒圖(即基樁位移詳細圖說)，仍未獲置理。

		原告110年12月22日基體總字第1100175109號函

		本院卷㈠第169頁



		2

		


		系爭工程111年1月10日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中:「六、決議:(二)有關臨時正信路邊坡共構施工法，倘確有影響駁坎之安全疑慮，請設計單位研議改善可行性，務請於今日(1/10)討論出可行性方案，並經結構技師確認後辦理變更設計，如有涉及建造變更、共構及坡審差異修正部分請都發處建管科協助加速相關行政作業，契約變更部分請教育處及體育場儘速完成，令變更設計所須增列之費用請設計單位覈實計算」。

		原告111年1月25日基體總字第1110200091號函、111年1月10日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遭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研商會議簽到表、基隆市體育場111年1月10日「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

		本院卷㈠第171-175頁



		3

		


		系爭工程111年1月17日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六、決議:(五)請規畫設計單位同步辦理與基樁調整後相關應配合事項，如水保、坡審、共構及建照等之變更或報備程序，以利撙節時效(設計監造單位、原告未依會議記錄修訂圖說及檢討釐清是否應辦理建照變更等)」。

		原告111年1月17日「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

		本院卷㈠第177-179頁



		4

		


		被告因不確定因素過多，工期無法追加、材料及工資成本上揚及變更設計達成合意遙遙無期，迭次以右列函文要求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2條第10項第3款規定解除契約。

		被告111年2月18日緯字第11102029號函、111年2月24日緯字第11102036號函、111年3月18日緯字第11103037號函、111年4月8日緯字第11103044號函

		本院卷㈠第181-185頁



		5

		


		原告函送系爭工程辦理變更設計圖說予被告。

		原告111年6月2日基體總字地0000000000號函

		本院卷㈠第187頁



		6

		


		被告函請原告補充提供系爭工程之基樁位置平面、地樑、UC1位移調整後詳圖。

		被告111年6月7日緯字第11106013號函

		本院卷㈠第189頁



		7

		


		基隆市政府於111年6月30日辦理工程查核(會中查核委員說明承商有意願施作，建議應給予合理工期，再辦理議價，以免工程造成解約，重新招標對工程不利)；111年7月7日基樁位置套繪後與水保水溝位置衝突，須調整水保水溝及P Line地樑位置，請直域事務所釐清是否需辦理建照變更，如不需辦理建照變更，請儘速提供正確之平面圖與剖面圖，據以施工以利工進。

		被告111年7月7日緯字00000000號函

		本院卷㈠第191頁



		8

		


		被告再次函請直域事務所釐清系爭工程是否應辦理建照變更。

		被告111年7月18日緯字第00000000號

		本院卷㈠第193-194頁



		9

		


		被告申請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前工期展延，原告以不符系爭契約規定為由不予辦理。

		被告111年7月20日緯字00000000號

		本院卷㈠第195-196頁



		10

		


		被告函請原告依111年1月10日、111年1月17日之「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執行辦理變更設計及釐清是否應辦理建照變更，並請基隆市府儘速督促設計單位，依會議決議辦理相關變更事宜，以利工進。

		被告111年7月25日緯字第00000000號

		本院卷㈠第197-198頁



		11

		


		被告就系爭工程向原告申報停工。

		被告111年7月27日緯字第11107090號函

		本院卷㈠第199-201頁





		12

		


		被告函請直域事務所依建築法第39條辦理變更建照與展延工期，並通知原告系爭工程有多項施工圖與施工計畫尚未提送，惟原告皆未依原告通知辦理。

		被告111年7月28日緯字第00000000號、緯字第00000000號、緯字第00000000號、111年8月1日緯字第111080001號函

		本院卷㈠第203-209頁



		13

		


		被告再次向原告申報停工，並告知系爭工程因直域事務所變更設計不利，以致工程進度嚴重落後，且系爭工程P-Line地梁FGI位置偏移95公分、50公分，被告函請原告依建築法39條辦理變更建照，迄當時仍未發正面回覆辦理。

		被告111年8月3日緯字第11108010號函、緯字第11108012號函

		本院卷㈠第211-214頁



		14

		


		因系爭工程爭議過久，被告須重新動工，遂函請原告給予合理工期510日，未獲同意。

		被告111年8月23日緯字第00000000號、111年10月15日緯字第11110077號函

		本院卷㈠第215-217頁



		15

		


		原告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向被告終止契約，被告乃委請律師函覆原告。

		李春卿律師事務所111年11月28日卿律字第1111128001號函

		本院卷㈠第219-220頁



		16

		


		基隆市政府於113年1月19日招開記者會，承認基隆市田徑場改建工程確有變更設計之必要

		原告113年1月15日基體總字第1130200058號函

		本院卷㈠第221頁



		17

		


		被告確為優良營造業廠商，且已承攬多項政府工程，然本件系爭工程因原告有重大變更設計必要，設計監造單位迄未與原告完成變更設計，致被告無法依建築法第39條按圖施作。

		內營複認字第107001號獎狀、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111>北市營權會字第042號、內政部111年11月30日內授營中字第1110820632號函、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111年11月23日<111>北市營權會字第040號公告

		本院卷㈠第223-228頁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號

原      告  基隆市立體育場



法定代理人  林柏樹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律師

被      告  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柏堯  

訴訟代理人  李春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履約保證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39萬6,465元，及其中新臺幣304萬4,365元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其中新臺幣35萬2,100元自112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3萬3,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39萬6,465元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中央或地方機關，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4

　　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係依基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4條、基隆市立體育場組織規程設置之獨立組織體，有獨立之編制及預算、印信（見本院卷㈠第243-249頁），自屬地方之行政機關，依上開規定，具有當事人能力。

二、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依兩造間訂立之工程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第22條第1項第1款約定（見本院卷㈠第52頁），已合意就兩造因履約而生爭議者，以機關（按：即原告，下同）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而原告公務所所在地為基隆市信義區，故本院有管轄權。

三、本件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志堅，嗣於訴訟中變更為黃柏堯，有被告提出被告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在卷可稽，並據黃柏堯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㈠第165頁、第26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為改善基隆市立綜合田徑場主建築物及周邊設施安全狀態，於民國109年12月14日採公開招標之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採購案招標作業（下稱系爭採購案），嗣於109年12月31日辦理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廠商資格審查，審查結果僅有被告1家廠商投標。其後，系爭採購案於110年1月7日經原告組織之採購評選委員會評選結果，由被告以新臺幣（下同）4億1,640萬9,233元得標承攬。

　㈡依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39點、第41點規定，該採購案所定履約保證金金額為契約金額之10％；倘得標廠商具備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公共工程金質獎之得獎廠商資格（下稱系爭得獎資格），得減收原應繳額度之50％。因此依該系爭工程契約金額計算，被告本應繳納之履約保證金為4,164萬0,923元（計算式：4億1,640萬9,233元×1/10＝4,164萬0,9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惟被告本不具備系爭得獎資格，原告所屬人員於辦理得標廠商繳交履約保證金審查作業之際，卻以被告檢附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出具之優良廠商複評合格函文為由，認定被告具備系爭得獎資格，進而認定被告僅需繳納履約保證金之半數即2,082萬0,462元（計算式：4,164萬0,923元×1/2＝2,082萬0,462元），並由訴外人台中商業銀行復興分行出具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書（保證金額2,000萬元）及保證金支票82萬0,462元。被告既不符合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41點所定減收履約保證金之規定，自需補交2,082萬461元之履約保證金。又被告承攬之系爭工程於110年2月18日開工，依約原預定於111年10月10日完工，嗣因被告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經原告以111年10月20日基體總字第1110200836A號函（下稱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通知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依約應即沒入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而原告終止上開契約後，依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約定將系爭工程另行發包予訴外人慶霖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繼續施作。而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第4項就本件履約保證金已約定「至本契約經機關自行或洽請其他廠商完成後，如扣除機關為完成本契約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所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差額給付廠商；…如有不足者，廠商及其連帶保證人應將該項差額賠償機關」，是系爭工程契約終止後，原告因另行辦理系爭工程採購案之故，額外支出7,859萬0,767元，應即由被告以上開履約保證金負賠償之責。另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約定「本工程『金屬類（鋼筋、鋼材⋯等）廢棄物回收費用』係售與廠商作為收入繳庫，不列入標單暨發包契約總價；回收費用單價參考地區資源回收廠商收購價減除運費，並採固定單價計算，不因決標金額作比例調整而變動，亦不隨廢鋼收購價格調整而變動。回收費用擔架7,000元/噸（固定單價），惟發包後則由廠商依實際數量（過磅重量）乘固定單價以結算總售價」。而被告承攬系爭工程，因系爭工程所生工程金屬類（鋼筋、鋼材等）廢棄物材料過磅總數約57.14噸，被告應繳回39萬9,980元（計算式：每噸回收費用7000元×57.14＝39萬9,980元）。為此，原告遂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通知被告，因被告有前揭違約之情事，原告不予發還被告已繳納之履約保證金支票82萬0,462元，且將函請台中商業銀行復興分行限期撥付連帶保證金2,000萬元，並催告被告應於文到次日起10日內補足上開欠收50％之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2,082萬461元，而被告已於111年10月21日收受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自應遵期如數補繳。又原告以112年7月20日基體總字第1120101570號函（下稱系爭112年7月20日函）請被告於112年7月25日前依限繳回上開回收費用，然被告迄今僅繳納4萬7,880元，尚欠35萬2,100元（下稱系爭回收費用）。原告復以112年8月7日基體總字第1120000398號函（下稱系爭112年8月7日函）催告被告應於112年8月11日前如數繳回。然而，被告經原告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112年8月7日函催告繳納上開款項後，迄未置理。茲因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部分，金額為2,082萬0,461元，遲延利息係自111年12月1日起算；另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回收費用部分，金額為35萬2100元，遲延利息係自112年8月12日起算。是以經加總上開2項請求，再減去原告於終止系爭工程契約後應給付被告之系爭工程結算款1,777萬6,096元，被告尚應給付原告339萬6,465元（計算式：2,082萬0,461元＋35萬2,100元－1,777萬6,096元＝339萬6,465元），爰請求自111年12月1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㈢為此，爰依系爭採購案投標須知第39點、民法第179條，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訴請被告給付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另依上開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之約定，訴請被告給付系爭回收費用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39萬6,465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於110年1月7日得標後，原告於110年1月20日就系爭工程召開之開工協調會議，旋即提出系爭工程建照與水保尚未核准，且需辦理重大變更設計（即停車場結構體由鋼結構改為鋼筋混凝土構造），而有建築、結構、水保工程等項目之變動。而依系爭採購案招標公告所附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所載結果，系爭工程全部項目檢核結果為「無需辦理」或「已完成」，然原告隱匿實情，未依工程會訂頒「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辦理查填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之缺失，其有民法第245條之1締約過失之情事。又依附表所示之兩造及訴外人即系爭工程監造設計單位直域建築師事務所（下稱直域事務所）溝通往來紀錄，系爭工程合約係因原告未完成系爭工程重大變更之設計，以致被告無法依圖施工，故系爭工程契約係因不可歸責於被告之原因而由被告同意終止，原告自不得沒入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

　㈡再系爭採購案係以公開招標之最有利標方式辦理，投標廠商需經原告依投標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逐條審查合格後，始為合格廠商。本件既經原告審核認定被告得減少繳納半數履約保證金，被告自無需補繳履約保證金。況且，兩造既已終止系爭工程契約，即無契約關係存在，被告並無繳交履約保證金作為履約擔保之必要，原告竟追加請求被告給付上開履約保證金，實無法律依據，且與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下稱作業辦法）第18條規定之履約保證金繳納期限相違。另除上開履約保證金外，被告就系爭工程尚得向原告請求給付結算金額3,876萬2,789元及被告處理本案之人事費及事務費，再加計遲延利息，總計原告反而應當給付被告6,671萬5,150元。此外，系爭工程契約未明定原告請求之系爭回收費用繳回期限，應待兩造就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後，再行結算等語。

　㈢基於上述，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工程契約、系爭採購案投標需知（含投標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投標廠商聲明書範本）、被告投標時出具之資格文件、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系爭112年8月7日函、系爭112年7月20日函、原告112年5月23日基體總字第1120200321A號通知被告終止契約結算事宜函（見本院卷㈠第17-101頁、第107-110頁）等件影本為憑。惟被告否認上情，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即為：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1元，及系爭回收費用35萬0,200元，是否有據？系爭工程契約經結算後，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若干？茲審酌如次：

　㈠原告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1元，為有理由：

　⒈按「契約包括下列文件：⒈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系爭工程契約第1條第1項第1款有明文約定，是系爭採購案之投標須知自屬系爭工程契約之一部，兩造於履約過程中均應予以遵守。次按「履約保證金於工程進度達25％、50％、75％及驗收合格後，各發還25％。履約保證金為決標金之（按：此為原契約之贅字）額10％」、「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⒋因可歸責於乙方（即被告）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例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⒕廠商為優良廠商或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33條之6所稱全球化廠商而減收履約保證金、保固保證金者，其有不發還保證金者，廠商應就不發還金額中屬減收之金額補繳之」、「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有下列情形者：履約進度落後20％以上，且日數達10日以上。百分比之計算方式如下：⑴屬尚未完成履約而進度落後已達百分比者，機關應先通知廠商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如機關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其通知限期改善當日及期限末日之履約進度計算方式，分別以各該日實際進度與機關核定之預定進度百分比之差值計算；如機關未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依逾期日數計算之」，系爭工程契約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3項第4款、第14項、第21條第1項第5款分別約定甚明。

　⒉經查，系爭工程始於108年12月19日掛件申請建照，嗣於109年1月14日取得拆除執照，並於109年5月4日完成規劃設計；系爭採購案則於110年1月7日決標，於110年2月18日開工後進行假設工程及既有建物拆除，復於110年9月29日核准建照。系爭工程因110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嚴峻，自110年5月28日起至同年7月27日止申報停工，案經原告核准。其後，被告自110年7月27日起至同年9月16日止，因尚未取得建照，原告遂同意繼續停工，並將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變更為112年1月30日。而系爭工程雖於110年9月17日復工，然因被告就系爭工程基樁位置有所爭執，原告於111年6月22日委請訴外人基隆市建築師公會協助辦理工期展延審查，並給予建照未取得及基樁方案未定案之合理工期建議，且經直域事務所審認後核定合理展延期間為133日，完工期限因此相應延展為112年6月12日，並請被告提出修正後進度表、當週預定送審資料及逐日預定進度管制表。惟被告經原告以111年10月6日基體總字第1110102012號函催告補正後，被告仍未補正，原告方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向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被告雖主張其於111年6月2日收迄系爭工程之第1次變更設計圖說後發現，系爭工程因基樁內移0-100公分，又造成地樑需要偏移約55公分及95公分，影響基礎結構行為云云。然兩造前於112年7月13日參與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召集之系爭採購案建築執照變更履約爭議事宜會議，已獲致「系爭工程地樑實際施作與建照圖說相符，不用辦理建築執照變更作業，且基樁非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88條之1所稱之支承上部建築物之各種載重之主要構造，無涉建築法第39條變更設計規定，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立面圖，一次報驗」之結論。況且系爭工程之工項繁多，除上開兩造爭執部分外，尚包含拆除工程、水保工程、看台區、球場區及停車場區等，被告縱就系爭工程中有關球場局部基樁方案之工法有所質疑，實可就上開工項中相互無影響之工項先予施作。而被告徒以上開看台區工程非屬要徑，縱先行施作亦無助減縮工期，且被告倘以分批發包施作之方式進行系爭工程，勢必提高成本，主張本件不可任由原告或直域事務所指定施工順序云云，不足參採。準此，本件依被告於111年6月30日提出之工程施工查核簡報，可知其迄至111年6月23日止，就系爭工程累計預定進度為59.03％，累計實際進度僅有7.54％，落後程度達51.49％。又本件迄至111年10月5日，系爭工程實際進度亦僅有8.49％，足認被告未積極提送趕工計畫並予以施作，是本件確有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延宕履約期限。而系爭工程之約定工程為600日，被告因前開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自110年2月18日開工迄至111年10月20日終止契約日為止（合計610日）僅完成8.49％之工程進度，自已構成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第1項第5款之終止契約要件，是原告據以終止系爭工程契約，於法尚無不合等節，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112年11月13日工程訴字第1121101943號函檢送之系爭採購案申訴審議判斷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321-443頁），且經本院向工程會調取上開申訴審議判斷案件全卷核閱無訛，足認系爭工程契約確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致契約終止，並非兩造合意終止系爭工程契約，至為明確。

　⒊被告雖辯稱：原告於辦理系爭採購案時，未如實查填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實有締約上過失，且系爭工程乃因監造單位直域事務所未確實修正設計圖說以致工程進度延宕，經被告以如附表所示之函文與原告及直域事務所往來溝通無果後，方造成其履行系爭工程契約有遲延情事，自有不可歸責事由云云。惟按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之者。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所謂締約上過失責任之適用係以兩造契約未成立為前提，而系爭工程契約於被告得標時已有效成立，顯非契約因故未成立之情狀，自無適用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之餘地，是被告此部分主張，核屬誤認，自非可採。又系爭工程契約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遭原告終止，並非兩造合意終止或由被告單方予以終止，業經認定如上，而被告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書證，或為其對原告及直域事務所之單方意思表示或通知，或為兩造及基隆市政府出於推進系爭工程進度所為協商會議之紀錄，均無從據以推認其延遲履行系爭工程契約有何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辯亦不可取。

　⒋準此，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第14項之約定，被告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以致系爭工程契約全部遭原告終止，自屬保證金應不予發還之情形，被告即應向原告補繳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不發還金額中原由原告同意減收之金額。而依系爭採購案之採購須知第41點規定，本件得標廠商僅於符合系爭得獎資格之要件下，得減收原應繳額度之50％，且系爭採購案之履約保證金總額為4,164萬0,923元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從而，原告以系爭工程契約第21條第1項第5款之終止契約要件業經其以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終止為由，請求被告給其因誤認被告符合系爭得獎資格而減收之金額2,082萬0,461元，即屬有據。

　⒌被告雖又辯稱：其於參與系爭工程投標之際，業經原告承辦人員審認具備系爭得獎資格，得減收履約保證金，原告自不得再請求其補繳上開履約保證金云云。惟系爭工程契約乃因可歸責於被告事由以致終止，揆諸上開約定，縱被告確屬具備系爭得獎資格之廠商，亦不得據以免除補繳履約保證金之責任。況被告於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時，所提出之資格文件為內政部營建署網站之「優良營造業複評合格名單」查詢資料、「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公告107年度優良營造業複評合格名單及公函（見本院卷㈠第74-76頁），客觀上即未提出其獲得公共工程金質獎之證明文件，殊甚明確，此不因原告承辦人員是否主觀上基於故意或過失而就被告得獎資格作出錯誤認定而有不同，是其辯稱其具備系爭得獎資格，且通過原告承辦人員審查，其理當可減免繳交系爭工程之半數履約保證金云云，要屬無稽，不足為取。

　⒍被告復退而抗辦：依作業辦法第18條規定，原告應於招標文件所定期限內向被告收取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而依系爭採購案之投標須知第43點規定，其應於決標日起15日內繳納本件履約保證金。因此原告不得遲至系爭工程契約終止後方再向被告追繳本件履約保證金，且系爭工程契約既已終止，本件履約保證金已失去保證廠商依契約規定履約之目的，原告不得執系爭工程契約之約定向被告請求給付履約保證金云云。惟按履約保證金之繳納期限，由機關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中合理訂定之。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應訂定14日以上之合理期限。廠商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履約保證金，或繳納之額度不足或不合規定程式者，不予受理。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機關應定期命其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不予受理。作業辦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參諸作業辦法第18條第2項之立法目的，係為避免招標機關動輒以廠商未依期限繳納、繳納金額不足或不合規定程式為由撤銷決標、不發還押標金，以致影響廠商合法投標之權利，非謂原告（機關）基於可歸責於被告（廠商）事由終止系爭工程契約後，不得再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又系爭工程契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第14項約定原告得沒入或請求被告補繳履約保證金之目的，本即在規範兩造終止系爭工程契約後互負結算義務之法律關係，被告自不得徒以系爭工程契約已終止為由，拒絕補繳上開履約保證金，是被告上開抗辯，亦無可採。

　⒎綜據上述，本件被告上開各節抗辯，均非可採，是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補繳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固另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請求權之規定，請求被告補繳上開履約保證金，惟原告係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判決（見本院卷㈠第3-4頁原告起訴狀），本院既已依系爭工程契約之法律關係認其請求被告給付本件系爭工程契約之履約保證金為有理由，自無庸再就其依民法第179條所為請求有無理由加以審究，附此敘明。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回收費用35萬0,200元，為有理由：

　　按兩造於系爭工程契約價額明細表「項次乙」約定「本工程『金屬類（鋼筋、鋼材⋯等）廢棄物回收費用』係售與廠商作為收入繳庫，不列入標單暨發包契約總價；回收費用單價參考地區資源回收廠商收購價減除運費，並採固定單價計算，不因決標金額作比例調整而變動，亦不隨廢鋼收購價格調整而變動。回收費用擔架7,000元/噸（固定單價），惟發包後則由廠商依實際數量（過磅重量）乘固定單價以結算總售價」。而查，被告因承攬系爭工程，所生金屬類工程廢棄物材過磅總數為57.14噸，而被告對此並無異議，且曾以112年8月2日緯字第11208007號函表明其已繳納4萬7,880元（見本院卷㈠第103頁），僅爭執系爭回收費用應俟兩造就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後，再行結算云云。惟系爭工程所生金屬類廢棄物業經原告依上開約定出售予被告（所定價金即為上開契約所稱「回收費用」），且兩造未另行約定履約期限，則原告既以系爭112年8月7日函催告被告應於112年7月25日前依約給付系爭工程金屬類廢棄物之回收費用（按：本件扣除被告已繳納之4萬7,880元後，系爭回收費用總額為35萬2,100元【計算式：39萬9,980元－4萬7,880元＝35萬2,100元】，見本院卷㈠第101頁），然被告迄未履行，堪認被告就系爭回收費用已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從而，原告依上開兩造間關於回收金屬類廢棄物費用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35萬2,1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至被告雖辯稱其得等待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案件結案，再行繳納系爭回收費用。惟兩造未有約定一旦被告提起任何有關履行系爭工程契約之申訴，被告即可暫免繳納系爭回收費用之明文，且被告前揭申訴案件已經終結，其提起上開申訴之事由亦與系爭回收費用毫無關聯，業如前述，被告自不得執前詞以圖豁免繳納系爭回收費用之義務。

　㈢系爭工程契約經結算後，被告應向原告繳納款項總金額合計應為339萬6,465元：

　　按2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為向被告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並辦理結算，前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辦理鑑定，經該公會委派土木技師依系爭工程之工地現況、被告估驗計價資料、系爭工程施工照片等資料進行結算，合計結算金額為4,150萬2,844元，扣除被告先前已領工程款累計2,372萬6,748元後，結算餘額為1,777萬6,096元，此有原告112年5月3日簽呈（見本院卷㈠第581-585頁）、該公會111年12月12日（111）省土技字第北1483號鑑定報告可佐（見外放鑑定報告第6頁）。是原告於系爭工程契約終止並完成結算後，尚積欠被告系爭工程之工程款債務1,777萬6,096元乙節，堪信屬實。又被告依系爭工程契約之法律關係，對原告則負有應給付履約保證金2,082萬0,462元、系爭回收費用35萬2,100元之債務，亦如前述。準此，本件兩造互負債務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是原告指定以其對被告之履約保證金及系爭回收費用債權抵銷其積欠被告之工程款債務，自屬有據。是以，本件兩造間債權債務關係經原告主張抵銷後，被告僅需再給付原告339萬6,465元（計算式：2,082萬0,461元＋35萬2,100元－1,777萬6096元＝339萬6,465元）。職故，本件原告於系爭工程契約結算後，請求被告給付結算後之金額339萬6,465元，即為有理。被告固辯稱其就系爭工程尚得向原告請求給付結算金額3,876萬2,789元及被告處理本案之人事費及事務費，再加計遲延利息，合計6,671萬5,150元云云。然被告迄本件辯論終結為止，均未就上開利己事實加以舉證，所辯自不足採。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系爭工程契約結算後，請求被告給付結算金額339萬6,465元，因原告於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第9點已明確向被告表示「貴公司投標時因具優良廠商資格減收50％之履約保證金，函知承商於文到次日起10日內補繳2,082萬0,461元，屆時再依結算金額比例發還」（見本院卷㈠第96頁），足認原告當時僅以其所應給付系爭工程之工程款與被告應給付之履約保證金相互抵銷，並未以系爭回收費用債權與上開工程款債務相互抵銷，是原告對被告主張之系爭回收費用債權既未因抵銷而消滅，其請求本件遲延利息全部均應以其催告被告給付履約保證金後之111年12月1日起算，自有未洽。又關於系爭回收費用部分，原告係催告被告應於112年7月25日前繳回，而被告迄本件辯論終結為止，仍未向原告辦理繳回，是被告自112年7月26日起，就系爭回收費用35萬2,100元當有給付遲延之情事。據此，原告就系爭回收費用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當屬有據；而關於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部分，被告自陳其係於111年10月21日收受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見本院卷㈠第309頁），依上開函文第9點所載，被告應於文到之翌日起10日內補繳系爭工程之履約保證金，是被告於111年11月2日起，就系爭工程履約保證金亦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原告退而自111年12月1日起，就本件請求之履約保證金（計算式：339萬6,465元－35萬2,100元＝304萬4,365元），請求被告給付迄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至原告逾此部分之利息請求，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系爭工程契約乃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終止，原告於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並經結算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定有明文。茲因本件除部分利息請求外，均為原告勝訴，本院爰審酌兩造之勝敗比例，認本件訴訟費用應全部由被告負擔，較為公允。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未經援用之證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又本件事證已明，被告聲請調取基隆市政府辦理研商系爭工程停車場區是否須辦理變更設計之會議紀錄、確認系爭工程之司令台區是否已辦理變更設計之建照變更、系爭工程之水土保持工程及水溝是否均依原建築圖說或水土保持技師之設計圖施作、原告何時就變更設計之圖說預算發函通知被告等節（見本院卷㈠第259-260頁），核無調查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高偉文

　　　　　　　　　　　　　　　法　官　張逸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記官　顏培容

附表：

本件被告爭執系爭工程實因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而終止之事件概要

編號  事件概要 被告提出之書證 卷證出處 1  原告於110年12月22日頒圖予被告，重新設計之基樁圖說仍須破壞原有擋土牆駁坎之基腳(與原設計圖相同，根本未重新設計)，直域事務所對設計圖說遲不檢討改進，一再推託卸責，經市長、副市長出面協商後，設計監造單位才同意基地西側基樁位置，可辦理位移。依此結論顯然當初設計不當，導致工程延宕。嗣被告一再函請設計直域事務所及原告頒圖(即基樁位移詳細圖說)，仍未獲置理。 原告110年12月22日基體總字第1100175109號函 本院卷㈠第169頁 2  系爭工程111年1月10日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中:「六、決議:(二)有關臨時正信路邊坡共構施工法，倘確有影響駁坎之安全疑慮，請設計單位研議改善可行性，務請於今日(1/10)討論出可行性方案，並經結構技師確認後辦理變更設計，如有涉及建造變更、共構及坡審差異修正部分請都發處建管科協助加速相關行政作業，契約變更部分請教育處及體育場儘速完成，令變更設計所須增列之費用請設計單位覈實計算」。 原告111年1月25日基體總字第1110200091號函、111年1月10日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遭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研商會議簽到表、基隆市體育場111年1月10日「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 本院卷㈠第171-175頁 3  系爭工程111年1月17日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六、決議:(五)請規畫設計單位同步辦理與基樁調整後相關應配合事項，如水保、坡審、共構及建照等之變更或報備程序，以利撙節時效(設計監造單位、原告未依會議記錄修訂圖說及檢討釐清是否應辦理建照變更等)」。 原告111年1月17日「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 本院卷㈠第177-179頁 4  被告因不確定因素過多，工期無法追加、材料及工資成本上揚及變更設計達成合意遙遙無期，迭次以右列函文要求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2條第10項第3款規定解除契約。 被告111年2月18日緯字第11102029號函、111年2月24日緯字第11102036號函、111年3月18日緯字第11103037號函、111年4月8日緯字第11103044號函 本院卷㈠第181-185頁 5  原告函送系爭工程辦理變更設計圖說予被告。 原告111年6月2日基體總字地0000000000號函 本院卷㈠第187頁 6  被告函請原告補充提供系爭工程之基樁位置平面、地樑、UC1位移調整後詳圖。 被告111年6月7日緯字第11106013號函 本院卷㈠第189頁 7  基隆市政府於111年6月30日辦理工程查核(會中查核委員說明承商有意願施作，建議應給予合理工期，再辦理議價，以免工程造成解約，重新招標對工程不利)；111年7月7日基樁位置套繪後與水保水溝位置衝突，須調整水保水溝及P Line地樑位置，請直域事務所釐清是否需辦理建照變更，如不需辦理建照變更，請儘速提供正確之平面圖與剖面圖，據以施工以利工進。 被告111年7月7日緯字00000000號函 本院卷㈠第191頁 8  被告再次函請直域事務所釐清系爭工程是否應辦理建照變更。 被告111年7月18日緯字第00000000號 本院卷㈠第193-194頁 9  被告申請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前工期展延，原告以不符系爭契約規定為由不予辦理。 被告111年7月20日緯字00000000號 本院卷㈠第195-196頁 10  被告函請原告依111年1月10日、111年1月17日之「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執行進度報告會議紀錄執行辦理變更設計及釐清是否應辦理建照變更，並請基隆市府儘速督促設計單位，依會議決議辦理相關變更事宜，以利工進。 被告111年7月25日緯字第00000000號 本院卷㈠第197-198頁 11  被告就系爭工程向原告申報停工。 被告111年7月27日緯字第11107090號函 本院卷㈠第199-201頁  12  被告函請直域事務所依建築法第39條辦理變更建照與展延工期，並通知原告系爭工程有多項施工圖與施工計畫尚未提送，惟原告皆未依原告通知辦理。 被告111年7月28日緯字第00000000號、緯字第00000000號、緯字第00000000號、111年8月1日緯字第111080001號函 本院卷㈠第203-209頁 13  被告再次向原告申報停工，並告知系爭工程因直域事務所變更設計不利，以致工程進度嚴重落後，且系爭工程P-Line地梁FGI位置偏移95公分、50公分，被告函請原告依建築法39條辦理變更建照，迄當時仍未發正面回覆辦理。 被告111年8月3日緯字第11108010號函、緯字第11108012號函 本院卷㈠第211-214頁 14  因系爭工程爭議過久，被告須重新動工，遂函請原告給予合理工期510日，未獲同意。 被告111年8月23日緯字第00000000號、111年10月15日緯字第11110077號函 本院卷㈠第215-217頁 15  原告以系爭111年10月20日函向被告終止契約，被告乃委請律師函覆原告。 李春卿律師事務所111年11月28日卿律字第1111128001號函 本院卷㈠第219-220頁 16  基隆市政府於113年1月19日招開記者會，承認基隆市田徑場改建工程確有變更設計之必要 原告113年1月15日基體總字第1130200058號函 本院卷㈠第221頁 17  被告確為優良營造業廠商，且已承攬多項政府工程，然本件系爭工程因原告有重大變更設計必要，設計監造單位迄未與原告完成變更設計，致被告無法依建築法第39條按圖施作。 內營複認字第107001號獎狀、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111>北市營權會字第042號、內政部111年11月30日內授營中字第1110820632號函、財團法人台北市營造業權益促進基金會111年11月23日<111>北市營權會字第040號公告 本院卷㈠第223-228頁 



　　　　　　　　　　　　　



